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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目的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依「災害防救法」第 20 條第 1 項規定，原已訂

有地區災害防救業務計畫，包括減災、整備、應變及復建等防救災等各階段

計畫重點工作。為進行水患防治工作，除加速推動流域整體治理外，並加強

推動流域綜合治理計畫之避洪減災非工程措施，落實全民自主防災行動，持

續推動及輔導水患自主防災社區、健全水情及災情資訊網絡，以及擴增移動

式抽水機能量，提升防救災能量，並掌握金門縣轄管區域易受水害及水災危

險潛勢地區，就其保全對象及警戒範圍擬訂各項應變暨疏散撤離措施，俾於

颱風豪雨應變期間及時啟動相關應變及疏散撤離作業，以有效減少災損及

保障保全對象生命財產安全。 

當發生大規模積水災害時，除民間會受災害衝擊，政府部門同樣可能會

受到災害影響導致運作機能停止，若受影響之業務涉及災害防救之應變工

作，將導致公部門第一時間無法獲得相關資訊及提供災害防救能量。目前國

際間已逐步納入「業務持續性計畫」(Business Continuity Plan, BCP)概念，

結合預防和復原控制之措施及程序，將災害和管理缺失造成的營運中斷情

形降低到可接受的程度，為使水災保全計畫能符合 BCP 精神，考量治理工

程及構造物維護管理措施，亦屬可降低淹水災害威脅之一環，藉由災害應變

四階段(減災、整備、應變及復原)盤點各階段重點工作及運作情形(參圖 1-

1)，未來更將持續透過滾動檢討使本計畫更臻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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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水災業務營運持續計畫循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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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水災危險潛勢地區之劃定 

依據金門縣 24 小時暴雨 500 毫米淹水潛勢圖，繪製轄區淹水深度 50

公分(含)以上淹水潛勢圖(附錄 1)，同時參考近 3年轄區重大淹水地區調查

表(附錄 2)等資料，就轄區淹水嚴重地區、村落人口聚集處、重要保護標的

或歷年颱風豪雨有實際執行水災疏散撤離之區域等原則，據以劃定水災危

險潛勢地區。 

依據劃定之水災危險潛勢地區，並就該地區內之保全對象及其相對應

之避難處所及疏散撤離緊急通報人(村里長)等資料，製作成「水災危險潛勢

地區保全計畫表」(表 2-1)，俾快速應用於疏散撤離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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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金門縣水災危險潛勢地區保全計畫表 

【備註：僅供防救災應用，並注意個人資料保護】 

水災危險潛
勢地區（鄉
鎮市區-村

里） 

保全
戶數 

保全 
人數 

避難 
處所 

避難所地址 
避難所
聯絡人 

聯絡 
電話 

村里長 
(撤離
通報) 

聯絡 

電話 

金城鎮東門
里 

15 60 
金城鎮
公所 

金城鎮民生
路 2號 

李庭姗  周偉義  

金城鎮南門
里 

12 50 
南門里
辦公處 

金城鎮民權
路 90-6號 

鄭易岳  鄭易岳  

金寧鄉古寧
村慈湖農莊
地區 

25 122 

古寧村

暨活動

中心 

金門縣金寧

鄉古寧村北

山 10-3號 

李金鎗  李開陣  

金寧鄉安美
村瓊安路湖
尾溪一帶 

89 361 

安岐村

暨活動

中心 

金門縣金寧

鄉安岐 60-

9號 

吳神佑  許三進  

金湖鎮新市
里辦公處 

7 7 
新市里
辦公處 

金湖鎮新市
里林森路 6
號 

吳孟霖  吳孟霖  

金沙鎮汶沙

里 

金沙分駐所
一帶 

4 18 
金沙鎮
公所 

金門縣金沙

鎮 

環島東路一
段 112號 

黃美璇  張瀚龍  

烈嶼鄉林湖
村-東林尾區 

15 58 
林湖村
辦公處 

烈嶼鄉東林
24號 

羅天升  羅天升  

烈嶼鄉上林
村-近陵水湖
區 

35 110 
上林村
辦公處 

烈嶼鄉上林
78號 

林建進  林建進  

烈嶼鄉上林
村-中墩區 

5 15 
上林村
辦公處 

烈嶼鄉上林
78號 

林建進  林建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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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水災危險潛勢地區應變暨疏散撤離措施 

一、災情通報流程 

依內政部「執行災情查報通報措施」及經濟部「經濟部淹水災情通報作

業要點」，擬訂災情通報流程圖(圖 3-1)，以進行災情蒐集、通報、查證與追

踪災情處置(附錄 4-1、4-2、4-3)。另於汛期前完成災情巡察、通報、查證人

員及防汛搶險隊編組(附錄 5-1）。 

 

 

 

 

 

 

 

 

 

 

  

註一： 屬市區排水(含下水道)淹水災害者，通報內政部；屬農田灌溉排水及野溪淹水災害者，

通報農業部；屬河川、區域排水淹水災害者，通報經濟部；前述災情應同時副知經濟

部。 

註二： 縣市政府(災害應變中心)知悉災情，應立即指派或通知權責機關指派災情查證人員查

證。查證人員或防汛隊隊員查證結果，應立即通報指派機關。經查災情有誤時，權責

機關應予澄清。 

註三： 縣市政府(災害應變中心)應持續追蹤災情處置情形，通報行政院災害防救委員會或陳

報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俟災情排除或不影響交通與重要生活機能後，解除列管。 

圖 3-1、金門縣災情通報流程圖 

媒體監看 即時影像監控、媒體監看 

水利單位人員 

防汛隊 

民眾 

其他通報單位 

鄉鎮市

公所 

金門縣

政府 

經濟部水利署

所 屬 河 川 分

署、水資源分

署、水源特定

區管理分署 

內政部 

農業部 

經濟部水利署

所 屬 河 川 分

署、水資源分

署、水源特定

區管理分署應

變小組 

鄉鎮市災害

應變中心 

金門縣災害

應變中心 

經
濟
部(

水
利
署) 

行
政
院
災
害
防
救
辦
公
室 

中
央
災
害
應
變
中
心 

經
濟
部(

水
利
署)

應
變
小
組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一級及二及開設 

註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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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防汛器材運用流程 

(一)、掌握防汛器材資訊 

掌握轄區本縣各局處及鄉(鎮)公所、第八河川分署及相關單位之防汛

器材資源，製作金門縣(市)防汛器材資源表(附錄 3)，俾利有效調度或申請

支援；並依防汛器材運用流程圖(圖 3-2)或視水情現況辦理防汛器材整備及

防汛搶險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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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防汛器材運用流程： 

 

 

 

 

 

 

 

 

 

 

 

 

 

 

 

 

 

 

 

 

 

 

 

 

 

 

圖 3-2、防汛器材運用流程圖 

 

  

啟動時機 作業項目 作業內容 執行單位 

颱風形成 

1.海上颱風警報 

2.豪、大雨特報 

3.縣市自行評估 

1.陸上颱風警報（列

為警戒區） 

2.豪、大雨特報 

3.縣市自行評估 

4.中央指示 

1.轄區任一雨量站 24

小時累積雨量達

130mm以上 

2.轄內已有淹水災情 

3.縣市自行評估 

4.中央指示 

1.轄區已有水利建造

物損害 

2.淹水災情擴大有危

及民眾安全之虞 

3.縣市自行評估 

4.中央指示 

危機解除 

水情資訊蒐集 

防汛器材整備 

重機械機具整備 

重機械機具待命 

重機械機具出動 

重機械機歸建 

颱風動態、雨量、河川

水位及水庫洩洪資訊 

再確認本縣及所屬單

位、鄰近第八河川分署

防汛器材數量、型號及

地點 

要求搶險（修）開口合

約廠商測試重機械機具 

要求搶險（修）開口合

約廠商之重機械機具待

命 

1.待命之廠商接獲命令

出動救災 

2.依水利建造物損害範

圍、淹水範圍及救災

現場環境出動合適重

機械及防汛器材 

1.依「經濟部水利署防

汛搶險器材管理要

點」規定申請支援 

2.不足向中央申請支援 

工務處 

工務處 

第八河川分

署 

工務處 

合約廠商 

工務處 

工務處 

合約廠商 

工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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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移動式抽水機運用流程 

(一)、移動式抽水機預佈及調度 

依「水災危險潛勢地區保全計畫表」所列水災危險潛勢地區，將金門縣

與鄉（鎮）公所公所實際控管運用之大、中、小型移動式抽水機進行預佈(表

3-1)及依實際水情作彈性調度，並擬定移動式抽水機運用流程圖(圖 3-3)，

俾於災時有效執行抽排除淹(積)水。 

掌握臨近第八河川分署實際控管運用之大型移動式抽水機資訊，以製

作河川分署移動式抽水機聯絡表(附錄 5-2)，有支援需求時並依移動式抽水

機運用流程圖申請支援(圖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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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移動式抽水機預佈表 

【備註：僅供防救災應用，並注意個人資料保護】 

保全地區 抽水機編號 管理單位 保管人 抽水機預佈地點 

烈嶼鄉 烈嶼-01 烈嶼鄉公所 施勝嚴 烈嶼鄉中墩聚落西湖旁 

金湖鎮 金門-01 養護工程所 董欣貝 金湖鎮料羅里 

金城鎮 金城-01 金城鎮公所 黃承澤 
金城鎮賢庵里後豐港   

風水池旁 

金沙鎮 金沙-01 金沙抽水站 蔡宏達 金沙鎮金沙抽水站 

金城鎮 金城鎮-S01 金城鎮公所 董進興 
庵前資源回收場(金城鎮

賢庵里) 

金城鎮 金城鎮-S02 金城鎮公所 董進興 
庵前資源回收場(金城鎮

賢庵里) 

金城鎮 金城鎮-S03 金城鎮公所 董進興 
庵前資源回收場(金城鎮

賢庵里) 

金城鎮 金城鎮-S04 金城鎮公所 董進興 
庵前資源回收場(金城鎮

賢庵里) 

金城鎮 金城鎮-S05 金城鎮公所 董進興 
庵前資源回收場(金城鎮

賢庵里) 

金城鎮 金城鎮-M01 金城鎮公所 董進興 
庵前資源回收場(金城鎮

賢庵里) 

烈嶼鄉 烈嶼鄉-D01 烈嶼鄉公所 施勝嚴 
烈嶼鄉公所停車場(烈嶼

鄉林湖村) 

烈嶼鄉 烈嶼鄉-D02 烈嶼鄉公所 施勝嚴 
烈嶼鄉公所停車場(烈嶼

鄉林湖村) 

烈嶼鄉 烈嶼鄉-S01 烈嶼鄉公所 施勝嚴 
烈嶼鄉公所停車場(烈嶼

鄉林湖村) 

烈嶼鄉 烈嶼鄉-S02 烈嶼鄉公所 施勝嚴 
烈嶼鄉公所停車場(烈嶼

鄉林湖村) 

烈嶼鄉 烈嶼鄉-S03 烈嶼鄉公所 施勝嚴 
烈嶼鄉公所停車場(烈嶼

鄉林湖村) 

烈嶼鄉 烈嶼鄉-S04 烈嶼鄉公所 施勝嚴 
烈嶼鄉公所停車場(烈嶼

鄉林湖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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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全地區 抽水機編號 管理單位 保管人 抽水機預佈地點 

金湖鎮 金湖鎮 M01 金湖鎮公所 鄭允國 
金湖鎮環保工作站(金湖

鎮新湖里) 

金湖鎮 金湖鎮 S01 金湖鎮公所 王榮來 
金湖鎮環保工作站(金湖

鎮新湖里) 

金沙鎮 金沙鎮 S01 金沙鎮公所 黃吉田 
英坑資源回收場(金沙鎮

汶沙里) 

金沙鎮 金沙鎮 S02 金沙鎮公所 黃吉田 
英坑資源回收場(金沙鎮

汶沙里) 

金沙鎮 金沙鎮 S03 金沙鎮公所 黃吉田 
英坑資源回收場(金沙鎮

汶沙里) 

金沙鎮 金沙鎮 S04 金沙鎮公所 黃吉田 
英坑資源回收場(金沙鎮

汶沙里) 

金沙鎮 金沙鎮 S05 金沙鎮公所 蔡宏達 
英坑資源回收場(金沙鎮

汶沙里) 

金湖鎮 
養護工程所

S01 
養護工程所 董欣貝 

養護工程所(金湖鎮料羅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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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移動式抽水機運用作業流程 

 

 

 

 

 

 

 

 

 

 

 

 

 

 

 

 

 

圖 3-3、移動式抽水機運用流程圖 

  

啟動時機 作業流程 工作項目 執行單位 

颱風形成 

1.海上颱風警報 

2.豪、大雨特報 

3.縣市自行評估 

1.陸上颱風警報(列為

警戒區) 

2.縣市自行評估 

3.中央指示 

1.轄區任一雨量站 24

小時累積雨量達

130mm以上 

2.縣市自行評估 

1.轄區已有淹水災情 

2.轄區已有水利建造

物損害 

3.淹水災情擴大有危

及民眾安全之虞 

4.縣市自行評估 

5.中央指示 

危機解除 

水情資訊蒐集 

抽水機檢查 

抽水機預佈 

抽水機待命 

抽水機出動 

重機械機歸建 

颱風動態、雨量、河川

水位及水庫洩洪資訊 

大、中小型移動式抽水

機測試 

依規劃預佈移動式抽水

機(水災危險潛勢地區

保全計畫表) 

將機動支援之抽水機維

持 1~2 部上車待命 

1.接獲命令 10分鐘

內出動救災 

2.淹水深度 30公分

以下評估出動中小

型抽水機、30公

分以上出動式抽水

機 

3.另視狀況彈性調度 

1.依「經濟部移動式抽

水機運用及維護管理

作業要點」規定申請

支援 

2.不足向中央申請支援 

工務處 

鄉鎮市公所 

鄉鎮市公所 

工務處 

鄉鎮市公所 

工務處 

工務處 

鄉鎮市公所 

工務處 

鄉鎮市公所 

工務處 

鄉鎮市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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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移動式抽水機能量檢討 

金門縣評估目前自有及水利署調用至縣市之大型移動式抽水機，經檢

討是足以因應近年縣市淹水災區救災抽排水之所需，並具防災應變機動及

擬定完整維護保養計畫。 

四、疏散撤離作業流程 

(一)、疏散撤離作業流程 

依水災危險潛勢地區保全計畫表之水災危險潛勢地區、保全戶(人)數

及疏散避難場所條件，繪製全縣各鄉(鎮、市)水災危險潛勢地區疏散避難圖

(附錄 7)，並依經濟部函頒之「水災危險潛勢地區疏散撤離標準作業程序」

擬訂疏散撤離作業流程(圖 3-4)及資訊傳遞流程(圖 3-5)，俾於水災時有效

執行疏散撤離危險地區民眾，減少傷亡。 

(二)、保全對象及疏散撤離定義 

保全對象係單指水災危險潛勢地區內居民，特別是需支援護送之弱勢

族群(如長期病患、獨居老人、行動不便、身心障礙等)或居住地下室者均應

確實掌握，必要時應優先協助疏散撤離。 

疏散撤離係指居民自住處平面疏散撤離至指定安全避難所、親友家，或

垂直疏散至自家或同樓層 2樓以上之安全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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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水災疏散撤離作業流程圖 

1.中央應變中心通報勸告 
2.接獲中央管河川超過 2級
警戒且水位持續上升 

3.縣管河川水位 2級警戒且
持續上升或有危險之虞 

4.接獲水利署淹水警戒資訊
且現地已有積水跡象 

5.接獲水庫管理機關發佈水
庫洩（溢）洪通報。 

6.依公所、村里長、幹事或
民眾通報現地實況，經縣
(市)或公所研判必要時。 

氣象水情 
資訊蒐集 

災情蒐集與傳遞 

強 制 疏 散

撤離 

1.颱風形成。 

2.豪雨特報。 

颱風動態、雨量、河川

水位及水庫洩洪資訊。 

1.依內政部「執行災情
查報通報措施」 

2.依經濟部「淹水災害
通報作業要點」 

1.經研判必要時，縣市或

鄉鎮市下達強制疏散撤

離指示。 

2.再確認已完成弱勢族群

疏散撤離。 

3.運用各種傳遞方式傳遞

疏散避難訊息。 

4.針對警戒區域（河川沿

岸、水庫下游、淹水地

區）之保全對象，進行

強制疏散撤離。 

5.執行疏散避難與收容。 

6.執行收容狀況回報。 

颱風豪雨警報解除 

水災危機解除 

1.通知居民返家或進行
安置及向上級通報。 

2.避難所清潔與復原。 
3.相關服務及救助諮詢. 

1.疏散撤離勸告下達。 

2.避難所開設相關作業。 

3.針對警戒區域（河川沿

岸、水庫下游、淹水地

區）之保全對象，進行

疏散撤離勸告。 

4.必要時，應優先完成弱

勢族群疏散撤離。 

1.工務處及相

關局處 

2.鄉鎮市公所 

1.金門縣災害應
變中心 

2.工務處及社會
處、民政處、消
防局、警察局
等局處 

3.鄉鎮市災害應
變中心 

4.鄉鎮市公所相
關課室 

5.村里長（幹事） 

啟動時機 作業流程 工作項目 執行單位 

1.海上陸上颱風警報（警

戒區域）。 

2.豪雨（大豪雨）特報

（警戒區域）。 準備疏散撤離 
1.注意氣象水情資訊與
預警訊息通報。 

2.疏散撤離準備作業。 
3.掌握弱勢族群或居住
地下室者，必要時優
先協助疏散撤離。 

1.工務處及相

關局處 

2.鄉鎮公所 

3.村里長 

1.工務處 

2.民政局 

3.消防局 

4.警察局 

勸告疏散撤

離及完成撤

離準備 

1.中央應變中心通報強制 
2.接獲中央管河川超過 1級
警戒且水位持續上升 

3.縣管河川水位 1級警戒且
持續上升或有溢堤之虞 

4.接獲水利署淹水警戒且淹
水已 30-50cm且持續上升 

5.接獲水庫管理機關發佈洩
（溢）洪通報且洩洪量大
於下游河川防洪標準。 

6.依公所、村里長、幹事或
民眾通報現地實況，經縣
(市)或公所研判必要時。 

7.水利建造物突發重大緊急
事故，經管理機關通報有
強制疏散撤離必要。 

危機解除與

復原 

1.金門縣災害應
變中心 

2.工務處及社會
處、民政處、消
防局、警察局
等局處 

3.鄉鎮市災害應
變中心 

4.鄉鎮市公所相
關課室 

5.村里長（幹事） 

1.金門縣災害應
變中心及相關
局處 

2.鄉鎮市災害應
變中心及相關
課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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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水災疏散撤離資訊傳遞流程圖 

  

新聞媒體、廣播媒體、網路 

居民(安全避難地點-指定避難所、2 樓以上安全處所、親友家) 

中央氣象署 1.經濟部水利署暨河川分署、水資源分署 

2.水庫管理機關或中央相關機關 

中
央
災
害
應
變
中
心 

氣象資訊 水情資訊 
河川水位、淹水警戒、水庫洩（溢）

洪 

金門縣政府 

疏散撤離準備、勸告、指示(強制) 

疏散撤離準備、勸告、指示(強制) 

鄉鎮公所 

村里辦公室(疏散撤離小組) 

村里(鄰)長、村里幹事、警消、義

警消、社區(志工)組織 
村里廣播系統 村里、警消廣播

車 

水情資訊 

氣
象
資
訊 

氣
象
資
訊 

水
情
資
訊 

避
難
資
訊 

災害潛勢資訊 

疏散撤離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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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疏散撤離權責分工 

本府災害應變中心下達疏散撤離指示後，由警察局、消防局、衛生局、

民政處、社會處及工務處等相關局處依權責分工(附錄 9)協助鄉(鎮)災害應

變中心辦理疏散撤離相關工作，儘速完成水災危險地區內民眾之撒離與後

續工作。 

五、落實全民自主防災行動，持續推動水患自主防災社區 

本府為落實全民自主防災行動，持續編列經費辦理既有水患自主防災

社區防災教育訓練及演練，協助社區持續維運並於汛期間發揮自主防災功

能，進而達到「先自助後公助」之目標。 

本府為結合及增進民力運用，後續擬新成立水患自主防災社區，輔導社

區推動自主防災相關工作。 

六、健全水情及災情資訊網絡 

本府建置水情災情監測與監控設施，強化水災應變功能及健全洪水與

淹水預警系統(水位雨量站、水位站及 CCTV站)功能，掌握水情災情最新資

訊，並提供縣內防救災單位、社區及民眾作為防救災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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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附則 

一、教育宣導 

本府及鄉(鎮)公所適時印製相關宣導資料及圖說，利用各種機會藉由

防災教育宣導，教導民眾認識災害、建立正確風險及防災觀念，以提升全民

防災意識及緊急應變能力。 

二、疏散避難圖看板及疏散路線指示牌製作 

本府及鄉(鎮)推動將水災疏散避難圖製作成大型看板(如圖 4-1 範例)

設置於村里內明顯處，另於村落人口聚集處或重要保護標的等沿疏散撤離

路線設置指示牌(如圖 4-2)，以達平時宣導、災時引導功能。 

三、演練與計畫更新備查 

本府及鄉(鎮)公所針對本計畫平時加以演練(每年汛期前至少 1 次)，

並於災時落實執行。 

本府每年定期或不定期(重大水災後)更新水災危險潛勢地區保全計畫

內容，以維持資料之正確性及有效性，並於每年汛期前提報經濟部備查。 

四、督導鄉(鎮)公所擬訂計畫或更新及提報備查 

本府每年督導鄉(鎮)公所擬訂或更新該轄「水災危險潛勢地區保全計

畫」，計畫內容以簡明及實用為原則，並應隨時維持計畫資料之正確性及有

效性，同時於每年汛期前提報本府備查，俾使鄉(鎮)公所落實水災疏散撤離

之命令下達及通報應撤離之村里民眾等相關作業。鄉(鎮)「水災危險潛勢地

區保全計畫」參考範本格式，如附錄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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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水災疏散避難圖相關資訊配置圖 

   

 

 

 

 

 

 

 

 

 

 

圖 4-2  指示牌製作樣式範例 

 金門縣政府 

避難收容場所 

金城鎮公所 

200 公尺 



 

 

 

 

 

 

 

附錄 
  



 

附錄 1、金門縣淹水潛勢圖



 

附錄 2、金門縣易淹水及近 3年重大淹水地區表 

編號 

淹水位置 

淹水原因 降雨事件別 緊急對策 鄉（鎮、市、

區） 

村（里）/道路（路

段） 

1 金沙鎮 堤南、七、八工區 
地勢低漥、
排水不及 

1030813強
降雨事件、
1050522強
降雨事件 

已完成「堤南分
區淹水改善工
程」增設堤南抽
水站，及「金沙
二號橋上下游及
周邊改善工程」
解決金沙溪渠道

瓶頸斷面，緩解
淹水問題。 

2 金沙鎮 
官澳聚落、劉澳聚

落 

既有水閘門
尺寸過小且
高程太高，
排水不及 

1120706強
降雨事件 

配合 112 年「水
災智慧防災計
畫」建置 CCTV
站，加強監控水

情。 

3 金沙鎮 富康一帶 
颱風造成強

降雨 

1120904海
葵颱風強降

雨 

八工區抽水站啟
動兩部移動式抽
水機緩解淹水問

題。 

4 金城鎮 民族路五嶽廟週邊 
溝渠淤塞、
瞬間雨量過

大 

1070507強
降雨事件 

已完成「金城鎮
雨水下水道系統
A幹線暨 C2~A7
排水改善工

程」、「金城鎮
民族路雨水下水
道 B 幹線工

程」，並已完成
自動抽水馬達安
裝；未來將持續
向中央爭取經費

賡續辦理雨水下
水道之建置。 

5 金城鎮 後豐港來鳳宮 
地勢低窪、
瞬間雨量過

大 

1120904海
葵颱風強降

雨 

以防洪擋板及沙
包阻隔淹水，並
請公所重新檢討
周邊抽水機抽排
量能，檢討擴大
蓄洪空間。 



 

6 金寧鄉 慈湖農莊 

受颱風外圍
環流影響，
因短時間強
降雨，雨水
宣洩不及導
致淹水。 

1120904海
葵颱風強降

雨 

於災後針對慈湖
農莊周邊區排及
排水設施辦理清
淤工程，暢通水
道。另亦於每次
颱風警報發布前
加強巡查及清淤
確保水道暢通。 

7 烈嶼鄉 上林村中墩區域 
瞬間雨量過
大排水不及 

102年西馬
隆颱風、
1070507強
降雨事件 

完成「中墩排水
改善工程」改善
排水渠道及增設
移動式抽水機預

佈平台。將後續
檢討現地鄉有池
匯流口過小問
題；並持續協調
地方民意，以改
善下游渠道出海
口斷面不足問

題。 

8 烈嶼鄉 西湖區排 
水庫水位滿
時，逕流不
易排入 

1120904海
葵颱風強降

雨 

加強西湖水庫周
邊雜草雜物清
理，區排沿線擋

水板開啟 

9 金湖鎮 
署立醫院前、太湖
士校路口等山外溪

周邊 
地勢低窪 

1120904海
葵颱風強降

雨 

1.請公所定期清
理路面側溝落
葉，並請水廠視
氣象預報將太湖
水位預先降低。 
2.國中前方人行
道增設集水井及
土溝導流水，另
於既有水溝增設
格柵增強排水。 

 

  



 

附錄 3、高積（淹）水潛勢區防汛熱點位置表： 

編

號 

致災地點 座標(TWD97) 

致災原因 預定對策 鄉（鎮、

市、區） 

村（里）/道

路（路段） 
X座標 Y座標 

1 金沙鎮 
金沙二號橋

周邊 
189959 2709022 

強度不足

(排水斷面

不足) 

已完成二號橋抬

升、及堤南抽水

站工程 

已增設 CCTV及

水位計加強水情

監控。 

2 金沙鎮 分駐所前 190300 2709443 

地勢低窪

(易淹水地

區) 

已完成雨水下水

道 C1幹線工程 

已成立水患自主

防災社區 

3 金湖鎮 
太湖路二段

昇恆昌前 
190948 2703802 

地勢低窪

(易淹水地

區) 

已完成路緣石

(花圃)打除及加

強側溝清淤 

已增設 CCTV加

強水情監控，並

成立水患自主防

災社區 

4 金寧鄉 慈湖農莊 180414 2707268 

地勢低窪

(易淹水地

區) 

加強區排清淤及

集水分區分流規

劃 

已增設 CCTV加

強水情監控，並

成立水患自主防

災社區 

5 金城鎮 
民族路五嶽

廟週邊 
180706 2702853 

地勢低窪

(易淹水地

區) 

已完成雨水下水

道 B幹線工程 

已增設 CCTV加

強水情監控 

6 烈嶼鄉 
上林村中墩

區域 
172108 2703198 

地勢低窪

(易淹水地

區) 

已完成「中墩排

水改善工程」，

後續檢討鄉有池

匯流口及下游渠

道出海口斷面。 



 

已增設 CCTV加

強水情監控 

致災原因：1.地勢低窪(地層下陷區、易淹水地區)。2.強度不足(排水斷面不足、未施

設排水渠道或雨水下水道、未施設抽水站）。3.施工中案件。4.其他 

  



 

附錄 4  金門縣防汛器材資源表 
 

一、挖土機 

保管單位 資源所在鄉鎮 數量 

金門縣金城鎮公所 金城鎮 1 

金門縣金湖鎮公所 金湖鎮 1 

金門縣烈嶼鄉公所 烈嶼鄉 1 

自來水廠 金城鎮 1 

林務所 金沙鎮 6 

養護工程所 金湖鎮 2 

陸軍金門防衛指揮部 金湖鎮 2 

金門縣環境保護局 金湖鎮 2 

  



 

二、砂包 

保管單位 資源所在鄉鎮 數量 

金城鎮公所 金城鎮 700包 

金沙鎮公所 金沙鎮 500包 

金湖鎮公所 金湖鎮 600包 

金寧鄉公所 金寧鄉 500包 

烈嶼鄉公所 烈嶼鄉 400包 

 

 

 

三、吊車 

保管單位 資源所在鄉鎮 數量 

自來水廠 金城鎮 2 

林務所 金沙鎮 3 

養護工程所 金湖鎮 2 

陸軍金門防衛指揮部 金湖鎮 9 

金沙鵲山掩埋場 金沙鎮 1 



 

 

  
四、發電機 

保管單位 資源所在鄉鎮 數量 

金門縣金沙鎮公所 金沙鎮 1 

金門縣金湖鎮公所 金湖鎮 2 

金門酒廠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金寧鄉 3 

交通部民用航空金門航空站 金湖鎮 3 

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 金寧鄉 7 

金門縣港務處 金湖鎮 1 

陸軍金門防衛指揮部 金湖鎮 33 

金門縣消防局金城分隊 金城鎮 3 

金門縣消防局金寧分隊 金寧鄉 5 

金門縣消防局烈嶼分隊 烈嶼鄉 2 

金門縣消防局金湖分隊 金湖鎮 3 

金門縣消防局金沙分隊 金沙鎮 5 



 

 

 

 

  

保管單位 資源所在鄉鎮 數量 

臺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金門區營業處 金城鎮 4 

中華電信公司南區電信分公司 金城鎮 2 

中部地區巡防局第九海岸巡防總隊 金湖鎮 2 

金門縣林務所 金沙鎮 4 

金門縣自來水廠 金城鎮 2 

金門縣養護工程所 金湖鎮 5 

金門縣立金沙國民中學 金沙鎮 1 

金門縣立金寧國民中小學 金寧鄉 1 

金門縣水產試驗所 金城鎮 1 

金門縣公路監理所 金湖鎮 1 

金門縣物資處 金城鎮 1 

金門縣陶瓷廠 金湖鎮 1 

金門縣殯葬管理所 金寧鄉 2 



 

 

五、防汛擋板 

保管單位 資源所在鄉鎮 數量 

金門縣金城鎮公所 金城鎮 43片 

金門縣烈嶼鄉公所 烈嶼鄉 270片 

 

 



 

附錄 5-1、災害通報單 

  

淹水災害通報單（範例） 

傳受單位 通報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經濟部部長 

□經濟部水利署署長 

□經濟部水利署水利防災組 

□內政部國土管理署 

□農業部農村發展及水土保持署 

□農業部農田水利署 

□交通部中央氣象署 

□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通報別 □初報 □續報 □結報 

通報單位 經濟部 

電話 
（02）37073110 

 (02) 37073119 
傳真 

（02）37073124 

 
副知單位 

□行政院災害防救委員會 

發生時間   年  月  日    午  時  分 

災害地點  

發生原因  

災情狀況  

 

 

 

影響情形 淹水長度╴╴公尺、寬度╴╴公尺、深度╴╴公分 

□人車尚可通行 

□人車無法通行 

□民宅積水 

應行處置措施 1. 查證災情並追蹤列管處置情形。 

2. 抽水機調派情形。 

3.處置情形持續回報本部。 

備註 請定時將最新處置情形回報本部至災情況狀解除為止。 



 

附錄 5-2、災情查報處置表 

豪雨淹水災情查報處置表 

氣 象 基 本 

資   料 

時間  

地點  

單位  

累積降雨量 

（事後補紀

錄） 

 

查 詢 及 回 

復  對  象 

時間  

查詢 

結果 

□無災情 

單位  
□ 有 災 情 （ 續 填 下   

面欄位） 

列管案號：       

姓名  

電話  

淹水時間  

淹水地點  

淹水情形 長    ｍ、寬    ｍ、深    ｃｍ 

影響層面 
影響人車通行 □有   □無 

住宅淹水 □有   □無 

處置情形 

聯絡人姓名電話  

協勤人員姓名電話  

抽水機派遣情形 

出動單位  

帶隊人員姓名電話  

規格  

數量  

出動時間  

抵達時間  

開始抽水時間  

完成淹水抽除時間  



 

附錄 5-3、災情管制表 

災情管制表(範例) 

案號 上傳時間 縣(市)(鄉

鎮) 

災情類別 發生時間 發生地點 現場狀況 處理情形 處理狀態 

         

         

         

         

         

         

         

         

         

         

         

         

         

         

         

         

         

 

  



 

附錄 5-4、水利署移動式抽水機支援申請表 

申請機關：                                                           受理機關：經濟部 

填報人（職稱/姓名/電話/傳真）：                                       水利署抽水機調度小組電話：02-37073113 

核定人：                   申請時間：                                傳真：02-37073044、02-37073054 

項

次 

支援鄉

鎮 

抽水區域 

（含淹水深

度、排放地

點、抽水機數

量、口徑） 

報到地

點 

受理報到人員 

（姓名、電

話） 

支援 

單位 

所在 

地點 

出發時間 預計 

抵達

時間 

帶隊官 

（姓名、電

話） 

操作員 

（姓名、電

話） 

機組編

號 

申請單

位簽收

時間 

組裝

完成

時間 

撤離

時間 

到達報

到地點

時間 

到達抽

水地點

時間 

開始

抽水

時間 

1.  

   
姓名： 

電話： 

    
姓名： 

電話： 

姓名： 

電話： 

   
 

   

2.  

   
姓名： 

電話： 

    
姓名： 

電話： 

姓名： 

電話： 

   
 

   

註：一、粗黑框內由審核機關填寫。二、同一支援鄉鎮請填寫一列。三、粗黑框右側由各支援單位填寫。       第    頁/共    頁 

備註：依作業須知規定，申請單位應負擔支援單位支援所需各項費用及運轉油料及人員餐飲費用。 

 

 

擬辦（經濟部抽水機調度小組） 審核（抽水機小組值班科長） 核定（值班組長） 

   



 

附錄 6-1、金門縣災情人員與防汛搶險隊員編組表 

附表 6-1  金門縣 114年淹水災情人員與防汛搶險隊員編組表 

單位： 金門縣政府           

災情通報專線： 082-312751、082-324021#6911     

類別 編組任務內容 姓名 職務 辦公室電話 行動電話 責任區域 

災情查通報人員 

災情查察人員 

蔡智成 分隊長 311610  金城鎮 

許春祥 分隊長 332550  金湖鎮 

李岳峰 分隊長 352269  金沙鎮 

李宗其 分隊長 324021  金寧鄉 

李雲祥 分隊長 362119  烈嶼鄉 

災情通報人員 

張瑞心 工務處處長 082-312701  全區 

陳全和 科長 082-312751  全區 

王建貿 技正 082-312751  全區 

劉仲淵 技佐 082-312751  全區 

洪詠彧 約用人員 082-312751  全區 

趙晉妤 辦事員 082-312751  全區 

許蕙心 約用人員 082-312731  全區 

災情查證人員 

劉仲淵 技佐 082-312751  金城鎮 

陳佳福 約用人員 082-312751  金沙鎮 

黃正元 約用人員 082-312751  烈嶼鄉 

蔡鈺堂 約用人員 082-312751  金湖鎮 



 

洪詠彧 約用人員 082-312751  金寧鄉 

防汛搶險隊 緊急聯絡調度搶修 

莊智翔 課長 082-332270  支援全島(養工所) 

黃顯鈞 技士 082-332270  支援全島(養工所) 

蔡皓軒 技工 082-332270  支援全島(養工所) 

董欣貝 技工 082-332270  支援全島(養工所) 

莊德江 技工 082-332270  支援全島(養工所) 

柯顯耀 約用人員 082-332270  支援全島(養工所) 

蘇志浩 約用人員 082-332270  支援全島(養工所) 

周偉杰 約用人員 082-332270  支援全島(養工所) 

李定國 約用人員 082-332270  支援全島(養工所) 

楊謦瑋 約用人員 082-332270  支援全島(養工所) 

陳崇元 約用人員 082-332270  支援全島(養工所) 

附表 6-2  金門縣金城鎮 114年度淹水災情人員與防汛搶險隊員編組表 

單位： 金門縣金城鎮           

災情通報專線： 082-325057           

類別 編組任務內容 姓名 職務 辦公室電話 行動電話 責任區域 

災情查通報人員 災情查察人員 

周偉義 組員    金城鎮東門里 

鄭易岳 組員 082-326353  金城鎮南門里 

楊雨川 組員 082-320165  金城鎮西門里 

許績才 組員 082-325833  金城鎮北門里 

黃延良 組員 082-327969  金城鎮金水里 



 

辛文進 組員 082-329401  金城鎮古城里 

顏士強 組員 082-323214  金城鎮賢庵里 

戴德強 組員 082-373516  金城鎮珠沙里 

葉晉良 課長 082-373353  金城鎮浯江抽水站 

盧益符 技佐 082-373353  金城鎮浯江抽水站 

翁明希 
煒盛環科股份有

限公司 
 02-27992199  金城鎮浯江抽水站 

災情通報人員 

蔡永居 課長 082-325057  金城鎮各里 

陳文風 里幹事 082-325057  金城鎮各里 

李正德 里幹事 082-325057  金城鎮各里 

楊美玲 里幹事 082-325057  金城鎮各里 

災情查證人員 

汪  揚 組長 082-325057  金城鎮各里 

黃承澤 組員 082-325057  金城鎮各里 

葉晉良 課長 082-373353  金城鎮浯江抽水站 

盧益符 技佐 082-373353  金城鎮浯江抽水站 

翁明希 
煒盛環科股份有

限公司 
 02-27992199  金城鎮浯江抽水站 

防汛搶險隊 緊急聯絡調度搶修 

陳水友 隊長 082-325057  金城鎮各里 

董進興 隊員 082-325057  金城鎮各里 

楊肅養 駕駛 082-325057  金城鎮各里 

李育誠 隊員 082-325057  金城鎮各里 



 

許丕境 駕駛 082-325057  金城鎮各里 

江海隆 駕駛 082-325057  金城鎮各里 

董加贊 隊員 082-325057  金城鎮各里 

蘇玉書 隊員 082-325057  金城鎮各里 

翁明希 
煒盛環科股份有

限公司 
 02-27992199  金城鎮浯江抽水站 

附表 6-3  金門縣金湖鎮 114年度淹水災情人員與防汛搶險隊員編組表 

單位： 金門縣金湖鎮           

災情通報專線： 082-332528           

類別 編組任務內容 姓名 職務 辦公室電話 行動電話 責任區域 

災情查通報人員 

災情查察人員 

謝慶閣 組員 082-332168  金湖鎮料羅里 

陳錦章 組員 082-332263  金湖鎮新湖里 

陳晚開 組員 082-332853  金湖鎮山外里 

黃建忠 組員 082-332426  金湖鎮溪湖里 

呂永林 組員 082-332265  金湖鎮蓮庵里 

陳偃武 組員 082-333326  金湖鎮正義里 

蔡懷芝 組員 082-332164  金湖鎮瓊林里 

吳孟霖 組員 082-332509  金湖鎮新市里 

災情通報人員 
莊友銅 組員 082-332528  金湖鎮各里 

吳孟霖 組員 082-332528  金湖鎮各里 



 

葉家呈 組員 082-332528  金湖鎮各里 

呂世龍 組員 082-332528  金湖鎮各里 

呂其源 組員 082-332528  金湖鎮各里 

卞彥凱 組員 082-332528  金湖鎮各里 

陳泓政 組員 082-332528  金湖鎮各里 

李志文 組員 082-332528  金湖鎮各里 

陳俞彤 組員 082-332528  金湖鎮各里 

陳志衡 組員 82332528  金湖鎮各里 

劉政銘 組員 82332528  金湖鎮各里 

蔡懷芝 組員 082-332528  金湖鎮各里 

陳樂融 課長 082-332528  金湖鎮各里 

災情查證人員 
陳樂融 課長 082-332528  金湖鎮各里 

陳志衡 課長 082-332528  金湖鎮各里 

防汛搶險隊 緊急聯絡調度搶修 

李博豪 隊長 082-334403  金湖鎮各里 

鄭允國 隊員 082-334403  金湖鎮各里 

陳其峰 隊員 082-334403  金湖鎮各里 

陳祺禮 隊員 082-334403  金湖鎮各里 

李國樑 隊員 082-334403  金湖鎮各里 

謝福星 隊員 082-334403  金湖鎮各里 

呂世福 隊員 082-334403  金湖鎮各里 



 

呂炳煒 隊員 082-334403  金湖鎮各里 

陳延彰 隊員 082-334403  金湖鎮各里 

附表 6-4  金門縣金沙鎮 114年度淹水災情人員與防汛搶險隊員編組表 

單位： 金門縣金沙鎮           

災情通報專線： 082-352150           

類別 編組任務內容 姓名 職務 辦公室電話 行動電話 責任區域 

災情查通報人員 

災情查察人員 

呂國財 里幹事 082-352150  金沙鎮汶沙里及西園里 

吳柏勳 專案約用人員 082-352150  金沙鎮光前里及大洋里 

何福 約用人員 082-352150  金沙鎮官嶼里及三山里 

林志暐 約用人員 082-352150  金沙鎮何斗里及浦山里 

災情通報人員 

許秀鴻 組長 082-352150  金沙鎮各里 

林忠佑 組員 082-352150  金沙鎮各里 

李易忠 專案約用人員 082-352150  金沙鎮各里 

災情查證人員 

張瀚龍 里長 082-352159  金沙鎮汶沙里 

陳福林 里長 082-352582  金沙鎮何斗里 

周家才 里長 082-352859  金沙鎮浦山里 

黃添丁 里長 082-355824  金沙鎮西園里 

楊恭勤 里長 082-352457  金沙鎮官嶼里 

陳賜發 里長 082-352858  金沙鎮三山里 



 

吳有祥 里長 082-352150  金沙鎮大洋里 

陳文傑 里長 082-354029  金沙鎮光前里 

防汛搶險隊 緊急聯絡調度搶修 

吳有家 鎮長 082-352150  金沙鎮各里 

許萬恭 祕書 082-352150  金沙鎮各里 

許秀鴻 課長 082-352150  金沙鎮各里 

吳曉雲 課長 082-352150  金沙鎮各里 

王宏恩 辦事員 082-352150  金沙鎮各里 

林忠佑 技士 082-352150  金沙鎮各里 

盧佩詠 技佐 082-352150  金沙鎮各里 

李易忠 專案約用人員 082-352150  金沙鎮各里 

許秀珍 約用人員 082-352150  金沙鎮各里 

附表 6-5  金門縣金寧鄉 114年度淹水災情人員與防汛搶險隊員編組表 

單位： 金門縣金寧鄉           

災情通報專線： 082-325610           

類別 編組任務內容 姓名 職務 辦公室電話 行動電話 責任區域 

災情查通報人員 災情查察人員 

李開陣 村長 082-329026  金寧鄉古寧村 

許三進 村長 082-326992  金寧鄉安美村 

楊振嵩 村長 082-328952  金寧鄉湖埔村 

翁品洋 村長 082-325111  金寧鄉盤山村 

許明吉 村長 082-311867  金寧鄉后盤村 



 

楊龍傳 村長 082-372477  金寧鄉榜林村 

災情通報人員 

許國泰 親民室主任 082-325610  金寧鄉各村 

王耀輝 課長 082-325610  金寧鄉各村 

董恩良 課員 082-325610  金寧鄉各村 

李宗道 監工 082-325610  金寧鄉各村 

災情查證人員 

王耀輝 課長 082-325610  金寧鄉各村 

董恩良 課員 082-325610  金寧鄉各村 

李宗道 監工 082-325610  金寧鄉各村 

防汛搶險隊 緊急聯絡調度搶修 

楊忠俊 總指揮 082-325610  金寧鄉各村 

王四川 
副指揮官 

082-325610  金寧鄉各村 

楊雅芳 082-325610  金寧鄉各村 

王耀輝 組長 082-325610  金寧鄉各村(開口契約) 

旺 華 營 造

有限公司 
營造廠 082-333771  金寧鄉各村 

周金平 隊長 082-325610  金寧鄉各村 

許慶鐘 村幹事 082-325610  金寧鄉各村 

楊忠興 總班長 082-325610  金寧鄉各村 

許績強 副總班長 082-325610  金寧鄉各村 

 



 

附表 6-6  金門縣烈嶼鄉 114年度淹水災情人員與防汛搶險隊員編組表 

單位： 金門縣烈嶼鄉           

災情通報專線： 082-364505           

類別 編組任務內容 姓名 職務 辦公室電話 行動電話 責任區域 

災情查通報人員 

災情查察人員 

方泓棋 村幹事 082-364503  烈嶼鄉黃埔村 

洪怡萍 村幹事 082-364503  烈嶼鄉西口村 

蔡欽豪 村幹事 082-364503  烈嶼鄉林湖村、上林村 

吳國海 村幹事 082-364503  烈嶼鄉上岐村 

災情通報人員 

吳佳益 課長 082-364505  督導烈嶼鄉各村災情查證 

方泓棋 村幹事 082-364503  烈嶼鄉黃埔村 

洪怡萍 村幹事 082-364503  烈嶼鄉西口村 

蔡欽豪 村幹事 082-364503  烈嶼鄉林湖村、上林村 

吳國海 村幹事 082-364503  烈嶼鄉上岐村 

災情查證人員 

吳佳益 課長 082-364505  督導烈嶼鄉各村災情查證 

方壽星 課員 082-364505  烈嶼鄉各村 

洪翊楷 辦事員 082-364505  烈嶼鄉各村 

洪詩煒 約用人員 082-364505  烈嶼鄉各村 

洪丁紅 約用人員 082-364505  烈嶼鄉各村 

施勝嚴 約用人員 082-364505  烈嶼鄉各村 

林秀青 臨時人員 082-364505  烈嶼鄉各村 



 

防汛搶險隊 緊急聯絡調度搶修 

洪若珊 鄉長 082-364501  烈嶼鄉各村 

曾南強 秘書 082-364503  烈嶼鄉各村 

吳佳益 課長 082-364505  烈嶼鄉各村 

羅天升 村長 082-362314  烈嶼鄉林湖村 

洪安慶 村長 082-362421  烈嶼鄉黃埔村 

孫先雄 村長 082-362422  烈嶼鄉西口村 

林建進 村長 082-362304  烈嶼鄉上林村 

洪天南 村長 082-362309  烈嶼鄉上岐村 

附表 6-7  金門縣烏坵鄉 114年度淹水災情人員與防汛搶險隊員編組表 

單位： 金門縣烏坵鄉           

災情通報專線： 0826-66039           

類別 編組任務內容 姓名 職務 辦公室電話 行動電話 責任區域 

災情查通報人員 

災情查察人員 
黃立和 秘書 0826-66039  全鄉 

邱昌清 技士 0826-66039  大坵村 

黃金龍 約僱 0826-66039  小坵村 

災情通報人員 

姓名 職務 辦公室電話 行動電話 電子信箱 

黃立和 秘書 0826-66039  wchu66039@mail.kinmen.gov.tw 

邱昌清 技士 0826-66039  mydb1021@mail.kinmen.gov.tw 

許庭 課員 0826-66039  wuchu009@mail.kinmen.gov.tw 

mailto:wchu66039@mail.kinmen.gov.tw
mailto:mydb1021@mail.kinmen.gov.tw
mailto:wuchu009@mail.kinmen.gov.tw


 

黃仁瑋 約僱 0826-66039  willxiang15@mail.kinmen.gov.tw 

災情查證人員 

姓名 職務 辦公室電話 行動電話 責任區域 

黃立和 秘書 0826-66039  全鄉 

李昆達 約僱 0826-66039  大坵村 

吳玉林 約僱 0826-66039  小坵村 

防汛搶險隊 緊急聯絡調度搶修 

姓名 職務 辦公室電話 行動電話 責任區域 

黃立和 秘書 0826-66039  全鄉 

邱昌清 技士 0826-66039  大坵村 

蔡福良 約僱 0826-66039  大坵村 

吳玉林 約僱 0826-66039  小坵村 

黃金龍 約僱 0826-66039  小坵村 

吳正中 約用 0826-66039  小坵村 

mailto:willxiang15@mail.kinmen.gov.tw


 

附錄 6-2、河川分署移動式抽水機聯絡表 

存放地點 地址 保管人 連絡電話 
馬力 

(HP) 

口徑 

(英吋) 

額訂揚程 

(M) 

抽水量 

(CMS) 
抽水機種類 

無         

 

 

       

         

         

         

         

 

  



 

附錄 6-3、水災緊急通報資料表 

單位 姓名 職稱 
辦公室電話(082) 

傳真電話 行動電話 
總機 分機 

消防

組 

消防局               

﹙局長兼任組長﹚ 

呂英華 局長     

林政宏 科長     

郭晉元 科員     

民政

組 

民政處               

﹙處長兼任組長﹚ 

許慧婷 處長     

蔡欣怡 科長     

施佳均 科員     

城鄉

發展

組 

城鄉發展處             

﹙含工商、建管等

項﹚            

﹙處長兼任組長﹚ 

黃儒新 處長     

商中治 科長     

李志豪 
專案約用人

員 
    

產業

發展

組 

產業發展處             

﹙含工商、農牧等

項﹚            

﹙處長兼任組長﹚ 

李銘培 處長     

李姿維 科長     

李佳琪 
專案約用人

員 
    

工務

組 

工務處         

﹙含水利﹚      

﹙處長兼任組長﹚ 

陳家輝 代理處長     

陳全和 科長     

劉仲淵 技佐     

趙晉妤 辦事員     

衛生

組 

衛生局               

﹙局長兼任組長﹚ 

蔡建鑫 局長     

蔡其衡 科長     

魏幼璇 約用人員     

社會

組 

社會處               

﹙處長兼任組長﹚ 

黃雅芬 處長     

王茲繐 副處長     

陳韻雯 科長     

李敔瞳 約用社工員     



 

單位 姓名 職稱 
辦公室電話(082) 

傳真電話 行動電話 
總機 分機 

環保

組 

環保局               

﹙局長兼任組長﹚ 

李廣榮 局長     

黃杏玲 課長     

陳志祥 承辦人     

警察

組 

警察局               

﹙局長兼任組長﹚ 

黃壬聰. 局長     

林中書 科長     

蔡世雄 警務佐     

財務

組 

財政局及主計室               

﹙局長兼任組長﹚ 

陳國庭 處長     

黃章維 科員﹙財﹚     

王崑龍 處長﹙主﹚     

卓玥涵 科長﹙主﹚     

楊執中 
約僱人員

﹙主﹚ 
    

  許績鑫 處長     

景觀

組 

觀光處               

﹙處長兼任組長﹚ 

陳明梨 科長     

黃韋翔 科員     

教育

組 

教育處               

﹙處長兼任組長﹚ 

孫麗琪 處長     

葉麗珠 科長     

張立安 科員     

人事

組 

人事處               

﹙主任兼任組長﹚ 

錢忠直 處長     

蔡麗真 科長     

顏莉嫻 辦事員     

政風

組 

政風處               

﹙處長兼任組長﹚ 
王育俞 處長     

地政 地政組               魏志成 局長     



 

單位 姓名 職稱 
辦公室電話(082) 

傳真電話 行動電話 
總機 分機 

組 ﹙局長兼任組長﹚ 
陳忠壽 科長     

張怡姍 約僱人員     

水域

組 

海洋巡防總局第九

金門海巡隊    

曾俊瑜  隊長      

張峻榮  隊員      

海巡隊勤指中心     

國軍

組 

金防部               

﹙推薦代表﹚     

﹙含動管組﹚ 

黃先任 中將指揮官     

李諸元 少校戰勤官     

金防部 
軍線 

     

金門後備服

務中心陳子

靖 

少校動員官     

電力

維護

組 

台灣電力公司金門

區營業處               

﹙經理兼任組長﹚ 

楊升曄 課長     

許維良 經理     

柯偉弼 維護專員     

電信

維護

組 

中華電信南區分公

司金門區營運處               

﹙經理兼任組長﹚ 

王福財 經理     

顏允金 課長     

許立斌 股長     

瓦斯

維護

組 

農會、聯宏、福建

金門等瓦斯供應行               

﹙農會總幹事兼任

組長﹚ 

文水成 總幹事     

石油 中國石油金門供油 楊國強 經理     



 

單位 姓名 職稱 
辦公室電話(082) 

傳真電話 行動電話 
總機 分機 

維護

組 

服務中心               

﹙經理兼任組長﹚ 
陳宗賢 技術員     

自來

水組 

自來水廠              

﹙廠長兼任組長﹚ 

楊沁杭 廠長     

鄭厚農 課長     

鄉鎮

組 

各鄉鎮﹙公所﹚              

﹙各鄉鎮長兼任組

長﹚ 

李誠智 金城鎮鎮長     

蕭天沛 金城鎮課長     

鄭佳琪 
金城鎮約用

人員 
    

楊忠俊 金寧鄉鄉長     

張寶仁 金寧鄉課長     

楊仲翔 
金寧鄉約用

人員 
    

洪若珊 烈嶼鄉鄉長     

林建在 烈嶼鄉課長     

方洪棋 烈嶼鄉約用     

陳文顧 金湖鎮鎮長     

陳志衡 金湖鎮課長     

李松倫 
金湖鎮約用

人員 
    

吳有家 金沙鎮鎮長     

吳曉雲 金沙鎮課長     

許卉彤 
金沙鎮約用

人員 
    

 

  



 

附錄 6-4、金門縣內抽水站位置及管理聯絡人表 

 

 

 

  

抽水站名稱 鄉鎮 村里 
經緯度 

X 座標 

經緯度 

Y座標 

啟動水

位 

抽水機型

式 

抽水機數

量 
抽水量 管理單位 緊急聯絡人 連絡電話 傳真 

浯江抽水站 金城鎮 南門里 118.3150 24.4293 4.5M 豎軸式 2 4cms 
金門縣自來

水廠 
翁明希   

金沙抽水站 金沙鎮 光前里 118.4079 24.4868 1.1M 豎軸式 2 2cms 金沙鎮公所 蔡宏達   

堤南抽水站 金沙鎮 汶沙里 118.4005 24.4919 1.4M 豎軸式 3 1 cms 金沙鎮公所 蔡宏達   



 

附錄 7、全縣各鄉鎮市水災疏散避難圖 

 



 

 



 

 



 

 



 

 



 

 



 

 



 

 



 

附錄 8、金門縣轄內水災避難據點位置表 

 

附表 8-1  金門縣轄內水災避難據點位置表 

鄉鎮市 避難所名稱 地址 聯絡人 聯絡電話 收容人數 

金城鎮 金城鎮公所 金門縣金城鎮民生路 2號 李庭姗  60 

金城鎮 
前水頭社區

活動中心 
金門縣金城鎮前水頭 150-1號 黃福勇  50 

金城鎮 
賢庵里辦公

處 
金門縣金城鎮賢聚 25號 顏士強  30 

金城鎮 
和平社區活

動中心 
金門縣金城鎮和平新村 130號 戴德強  50 

金城鎮 
金門城社區

活動中心 
金門縣金城鎮金門城 85-1號 辛文進  50 

金城鎮 
西南門里辦

公處 
金門縣金城鎮民權路 90-6號 楊雨川、鄭易岳  50 

金城鎮 
金門縣立體

育館 
金門縣金城鎮民族路 261號 王志仁  場長  500 

金城鎮 
賢聚社區活

動中心 
金門縣金城鎮賢聚 10號 盧思維  20 

金城鎮 
官裡社區活

動中心 
金門縣金城鎮官裡 1-1號 許逢禧  25 

金城鎮 
吳厝社區活

動中心 
金門縣金城鎮吳厝 18-1號 江大源  20 



 

金城鎮 
泗湖社區活

動中心 
金門縣金城鎮泗湖 39-5號 張福松  20 

金城鎮 
珠山社區活

動中心 
金門縣金城鎮珠山 83-1號 薛明遠  25 

金城鎮 
小西門社區

活動中心 
金門縣金城鎮小西門 22-1號 戴德財  25 

金城鎮 
庵前社區活

動中心 
金門縣金城鎮庵前 40-8號 陳金塔  20 

金城鎮 
東沙社區活

動中心 
金門縣金城鎮東沙 20號 余麗園  15 

金城鎮 
向陽吉第社

區活動中心 
金門縣金城鎮西海路 3段 86號 楊肅謙  50 

金城鎮 
後豐港社區

活動中心 
金門縣金城鎮後豐港 33-3號 洪榮吉  50 

金城鎮 
燕南山社區

活動中心 
金門縣金城鎮賢庵里古區 28號 陳永耀  20 

金湖鎮 金湖鎮公所 金門縣金湖鎮新市里林森路 2號 林怡萱  120 

金湖鎮 
金湖鎮新市

里辦公處 
金門縣金湖鎮新市里林森路 6號 吳孟霖  40 

金湖鎮 
金湖鎮山外

里辦公處 
金門縣金湖鎮山外里山外 1-1號 陳晚開  100 

金湖鎮 
金湖鎮新湖

里辦公處 
金門縣金湖鎮新湖里湖前 62-1號 陳錦章  60 

金湖鎮 
金湖鎮溪湖

里辦公處 
金門縣金湖鎮溪湖里溪邊 80號 黃建忠  30 



 

金湖鎮 
金湖鎮蓮庵

里辦公處 
金門縣金湖鎮蓮庵里東村 43號 呂永林  100 

金湖鎮 
金湖鎮料羅

里辦公處 
金門縣金湖鎮料羅里料羅 16-4號 謝慶閣  100 

金湖鎮 
金湖鎮正義

里辦公處 
金門縣金湖鎮正義里成功 65-1號 陳偃武  35 

金湖鎮 
金湖鎮瓊林

里辦公處 
金門縣金湖鎮瓊林里瓊林 236-1號 蔡懷芝  100 

金湖鎮 

金門縣綜合

體育館金湖

館 

金門縣金湖鎮士校路 5號 邱哲豪  500 

金湖鎮 
下莊社區活

動中心 
金門縣金湖鎮下莊 50號 薛逸璞  88 

金湖鎮 
新市社區活

動中心 
金門縣金湖鎮新市里林森路 6號 吳志成  50 

金湖鎮 
山外社區活

動中心 
金門縣金湖鎮山外里山外 85-1號 陳晚開  62 

金湖鎮 
信義新村社

區活動中心 
金門縣金湖鎮信義新村 200號 吳建業  86 

金湖鎮 
夏興社區活

動中心 
金門縣金湖鎮正義里夏興 89-1號 陳後進  60 

金湖鎮 
小徑村社區

活動中心 
金門縣金湖鎮小徑村 19號 陳志成  25 

金湖鎮 
正義社區活

動中心 
金門縣金湖鎮正義里成功 64-2號 陳國泰  80 

金湖鎮 
尚義社區活

動中心 
金門縣金湖鎮尚義村 24-5號 黃王綺蘋  50 



 

金湖鎮 
料羅灣社區

活動中心 
金門縣金湖鎮 13鄰料羅里 50號 楊恭正  30 

金沙鎮 金沙鎮公所 金門縣金沙鎮環島東路 1段 112號 2樓 黃美璇  110 

金沙鎮 
金沙鎮汶沙

里辦公處 
金門縣金沙鎮國中路 1-1號 張瀚龍  110 

金沙鎮 
金沙鎮西園

里辦公處 
金門縣金沙鎮西園 1之 3號 黃添丁  80 

金沙鎮 
金沙鎮浦山

里辦公處 
金門縣金沙鎮浦邊 4之 3號 周家才  80 

金沙鎮 
金沙鎮何斗

里辦公處 
金門縣金沙鎮斗門 55-3號 陳福林  80 

金沙鎮 
金沙鎮三山

里辦公處 
金門縣金沙鎮碧山 58-1號 陳賜發  30 

金沙鎮 
金沙鎮官嶼

里辦公處 
金門縣金沙鎮官嶼 82-2號 楊恭勤  30 

金沙鎮 
金沙鎮光前

里辦公處 
金門縣金沙鎮陽翟 96-5號 呂國財  80 

金沙鎮 
金沙鎮大洋

里辦公處 
金門縣金沙鎮東山 22號 吳柏勳  80 

金沙鎮 
青嶼社區活

動中心 
金門縣金沙鎮官嶼里青嶼 76號 張閩鈴  60 

金沙鎮 
太武社區活

動中心 
金門縣金沙鎮光前里太武社區 1-1號 張國財  60 

金沙鎮 
東西山前社

區活動中心 
金門縣金沙鎮三山里西山前 8-3號 蔣光華  60 



 

金沙鎮 
新前墩社區

活動中心 
金門縣金沙鎮大洋里新前墩 36號 陳貴仁  60 

金沙鎮 
田埔大地社

區活動中心 
金門縣金沙鎮大洋里大地 73號 吳能祥  40 

金沙鎮 
金沙國中體

育館 
金門縣金沙鎮國中路 61號 黃明森  100 

金寧鄉 
金大綜合體

育館 
金門縣金寧鄉大學路 1號 董振錦  75 

金寧鄉 
榜林村辦公

處 
金門縣金寧鄉榜林 21號 楊龍傳  60 

金寧鄉 
湖埔村辦公

處 
金門縣金寧鄉湖埔村湖下 155號 楊振嵩  60 

金寧鄉 
盤山村辦公

處 
金門縣金寧鄉盤山村頂堡 150號 翁品洋  15 

金寧鄉 
后盤村活動

中心 
金門縣金寧鄉后盤村后盤山 33號 王志慶  50 

金寧鄉 
古寧村暨活

動中心 
金門縣金寧鄉古寧村北山 10-3號 李金鎗  60 

金寧鄉 金寧鄉公所 金門縣金寧鄉仁愛新村 1號 李煜翔  30 

金寧鄉 
湖峰社區活

動中心 
金門縣金寧鄉湖下村 16之 2號 楊守信  30 

金寧鄉 
昔果山社區

活動中心 
金門縣金寧鄉昔果山 70號 吳西川  40 

金寧鄉 
榜林社區活

動中心 
金門縣金寧鄉榜林村榜林 197號 楊龍傳  40 



 

金寧鄉 
后盤村辦公

處 
金門縣金寧鄉后盤村后盤山 33號 許明吉  30 

金寧鄉 
后湖社區活

動中心 
金門縣金寧鄉榜林村后湖 20之 3號 許丕龍、許國輝  30 

金寧鄉 
古寧國民小

學 
金門縣金寧鄉古寧村北山 1號 黃芸芸  50 

金寧鄉 
金寧國民中

小學 
金門縣金寧鄉安岐 1號 宋文法  60 

金寧鄉 
金鼎國民小

學 
金門縣金寧鄉下堡 123號 曾秀玲  60 

金寧鄉 
湖埔國民小

學 
金門縣金寧鄉湖下 196號 李志翔  60 

金寧鄉 
安岐村暨活

動中心 
金門縣金寧鄉安岐 60-9號 吳神佑  50 

烈嶼鄉 
烈嶼鄉體育

館 
金門縣烈嶼鄉林湖村后井 40號 謝麗琴  100 

烈嶼鄉 
林湖村辦公

處 
金門縣烈嶼鄉林湖村東林 24號 羅天升  30 

烈嶼鄉 
黃埔村辦公

處 
金門縣烈嶼鄉黃埔村黃厝 45號 洪安慶  30 

烈嶼鄉 
烈嶼鄉衛生

所 
金門縣烈嶼鄉西口村西方 5-6號 楊大威  30 

烈嶼鄉 
上林村辦公

處 
金門縣烈嶼鄉上林村上林 78號 林建進  30 

烈嶼鄉 
上岐村辦公

處 
金門縣烈嶼鄉上岐村青岐 90號 洪天南  30 



 

烏坵鄉 烏坵鄉公所 金門縣烏坵鄉大坵村 1號 林振賢  20 

烏坵鄉 
小坵村活動

中心 
金門縣烏坵鄉小坵村 16號(媽祖廟旁) 莊金蓮  20 

烏坵鄉 
大坵村避難

所 
金門縣烏坵鄉大坵村 1號(烏坵鄉公所)旁 林振賢  10 

金湖鎮 太湖營區    100 

金寧鄉 神鷹營區    160 

 

  



 

附錄 9、鄉(鎮、市、區)「水災危險潛勢地區保全計畫」參考範本格式 

○○鄉(鎮、市、區)「水災危險潛勢地區保全計畫」 

一、目的 

為充分掌握轄內水災危險潛勢地區，及其保全住戶、保全對象，俾於颱風豪雨期間，

及時有效疏散撤離保全對象（居民）至安全避難處所，以保障居民生命財產安全。 

二、轄內水災危險潛勢地區及保全對象 

(本項所列之表、圖為保全計畫最重要部分，一定要建立) 

本鄉(鎮、市、區)參考○○縣(市)淹水潛勢圖、歷年調查容易淹水地點（村里）及有實

際執行水災疏散撤離之區域，列為水災危險潛勢地區。 

依據水災危險潛勢地區、保全對象、避難處所及疏散撤離緊急通報人(村里長)等資

料，製作成「水災危險潛勢地區保全計畫表」(如附表一)，並依保全計畫表所列各水災

危險地點製作疏散避難地圖(如附圖一至○)。 

同時建立轄內或蒐集鄰近避難收容所資訊(如附表二)及建立保全對象清冊(包括弱

勢族群或護理之家)(如附表三）。 

三、疏散避難人員編組與分工 

【由各鄉鎮市區依現行規定或實務運作，簡要說明編組與分工(如附表○)。如依○○鄉災

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如附錄○)】 

四、疏散撤離作業程序 

【由各鄉鎮市區依現行規定或實務運作，簡要說明疏散撤離作業流程，包括撤離如何決

策、命令下達、如何通知撤離民眾、如何執行、收容所開設、回報等。如依○○鄉○○

作業規定(如附錄○)】 

五、其他事項 

【未納入前四項之事項，可分條列說明】 

  



 

附錄 9 - 附表 1、○鄉(鎮、市、區)水災危險潛勢地區保全計畫表 

水災危險潛
勢地區（鄉
鎮市區-村
里） 

保
全
戶
數 

保全 

人數 

避難處
所 

避難所
地址 

避難所
聯絡人 

聯絡電
話 

  村里長 

(撤離通報) 

聯絡電
話 

本表內容製作如

各欄位說明 

＊潛勢地區必須

填註鄉鎮市區 

及村里，如屬

局部地點或道

路亦應註明所

屬村里。 

＊潛勢地區必須

配合疏散避難

地圖，如水災

地點多，可分

割多張。 

填寫 

戶數 

填寫人數 

＊僅填寫

人數，

另必須

詳細造

冊（包

含弱勢

族群或

護理之

家等）。  

＊上述保

全對象

清冊，

為中央

災害防

救訪評

工作查

核項

目。 

 

填 寫 避

難處所 

填寫避

難處所

地址 

 

填 寫 避

難 所 管

理 人 姓

名 

填寫避難

所管理人

行動電話

或急難時

可聯繫之

電話 

村里長姓名 

＊村里長為

通知疏散

撤離負責

人，係執

行職務必

要範圍(個

資應列) 

村里長電

話 

＊辦公室

電話或

行動電

話 

× ×鎮六安里 150 520 ○○國
小 

   黃○○ 06-

××××××

× × ×鎮建南里 100 400 ○○國
小 

   莊○○ 0933××

×××× 

× ×鎮忠仁里   
○香客
大樓 

 
  

王○○  

× ×鎮子龍里   ○○國
小 

   黃○○  

× ×鎮頂部里   ○活動
中心 

   林○○  

附錄 9 - 附表 2、○鄉(鎮、市、區)轄內或鄰近避難收容所一覽表 

(格式可修正或依現行格式) 

鄉鎮市 避難所名稱 地址 聯絡人 聯絡電話 收容人數 

      

      

      

      

      

附錄 9 - 附表 3、○鄉(鎮、市、區)水災危險潛勢地區保全對象清冊 

(必列，中央災害訪評查核重點，惟須注意個資保護) 

(依現行格式製作) 

附錄 9 - 附表○、○○○○○○ 

  



 

附錄 9 - 附圖 1、○○鄉(鎮、市、區)○○村里水災疏散避難地圖 

 

附錄 9 - 附圖 2、○○鄉(鎮、市、區)※※村里水災疏散避難地圖 

附錄 9 - 附圖 3、○○鄉(鎮、市、區)＊＊村里水災疏散避難地圖 

  



 

附錄 9 - 附圖○、各級政府災時對疏散撤離之作業分工事項表(必列) 

(行政院秘書處 99 年 8 月 16 日院臺忠字第 0990102203 號函) 

      單位 

 

執行內容 

中央政府 
縣(市) 

政府 

鄉(鎮、

市)公所 
村里 備註 

1.提供地方警戒資

訊 
◎ 

(給縣市) 

○ 

(給鄉鎮) 

○ 

(給村里) 
 含公路通阻與封橋封

路資訊 

2.劃定管制區 
△ 

(協助縣市) 

◎ 

(負責劃定) 

○ 

(協助縣市) 
 管制區禁止民眾進入

活動 

3.劃定應撤離村里  ○ 

(協助鄉鎮) 

◎ 

(負責劃定) 
  

4.建立應撤離名冊  △ 

(協助並確認) 

○ 

(綜整名冊) 

◎ 

(統籌負責) 

鄉(鎮、市)公所應調派

必要行政人力，協助村

里進行調查作業。 

5.收容場所準備 
△ 

(其他支援) 

○ 

(協助並確認) 

◎ 

(統籌負責) 
 含各類物資之整備 

6.提供交通工具 
△ 

(其他支援) 

◎ 

(統籌負責) 

○ 

(協助) 
  

7.下達疏散撤離命

令並通知應撤離

村里 

 ○ 

(協助鄉鎮) 

◎ 

(統籌負責) 

  

8.通知應撤離民眾   ○ 

(協助並確認) 

◎ 

(統籌負責) 

由警政、消防系統共同

協助村里辦理通知民

眾撤離事宜(含集合時

間及地點之通知)。 

9.回報中央疏散情

形 
 ◎ 

(統籌負責) 

○ 

(協助) 
 輸入 EMIC 災情系統 

10.通知民眾返家  △ 

(交通支援) 

◎ 

(統籌負責) 

○ 

(協助並確認) 
  

備註：◎-主辦、○-協辦、△-支援 

附錄○○、(其他自行增列) 

  



 

附錄 10、金門縣水災災害疏散撤離權責分工表 

權責單位 工作事項 

警察局 

1. 配合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公告劃設一定區域範圍，執行限制或禁止人

民進入或命其離去措施。 

2. 由各地警察機關執行受災區域之警戒治安維護與秩序維持等相關事

項。 

3. 於受災區域實施交通管制，禁止非救災車輛進入災區，並執行警戒區

及媒體採訪區管制作業。 

4. 於災區發現傷亡屍體應指派鑑識人員支援，就發現地點、死亡狀況逐

一編號照相與紀錄，並迅速通報檢察官相驗。 

5. 協調所屬地方檢察機關執行罹難者屍體身份確認及相驗工作。 

消防局 
1. 依颱風災害緊急應變小組作業要點成立災害緊急應變小組。 

2. 啟動消防查報與通報作業系統。 

衛生局 

1. 協調責任醫院派人協助衛生所人員參與緊急醫療工作。 

2. 規劃、設立與運作災區救護站，進行緊急醫療作業。 

3. 醫療機構與醫事人員之指揮調派、醫療器材及藥品之供應調度及提供

災區緊急醫療與後續醫療照顧事項。 

4. 隨時記錄、彙整傷患人數、傷病情形、傷患緊急醫療救護處置及癒後

情形等資料。 

民政處 

1. 啟動民政查報與通報作業系統。 

2. 依已建置之緊急避難疏散機制及程序，進行避難疏散。 

3. 視災情狀況，由災害應變中心統一發佈避難疏散通知。 

4. 加強村里廣播宣導與告知民眾避難需要注意事項之通知。 

5. 動員各鄉鎮公所民政體系之村里長及村里幹事，進行民眾避難疏散勸

導工作，並協調警察、消防單位協助進行避難疏散作業。 

社會處 

1. 視災情狀況，由災害應變中心統一開設避難場所。 

2. 進行災民收容所分配、布置與管理事項。 

3. 執行災民登記、收容、編管、服務、救濟、慰問與遣散等事宜。 

4. 進行隔離場所指定、分配布置管理事項。 

5. 掌控災時狀況與收容人數，進行救濟物資之緊急發放。 



 

權責單位 工作事項 

工務處 

1. 通報各鄉鎮公所檢查所轄水閘門維持正常操作，並請各鄉鎮公所及大

型移動式抽水機管理單位預先完成移動式抽水機之測試運轉及待命。 

2. 指揮協調搶險、搶修需用防汛器材、機具及支援人力之調度。 

3. 通報各所屬施工中之工程，若有防汛缺口須立即妥為處置，並啟動相

關應變機制。 

4. 水災災情掌控彙整及通報作業。 

5. 去除道路上的障礙物，以協助受災民眾疏散及搶救災車輛、機具進入

受災區域。 

6. 辦理道路、橋樑設施搶修、災情查報、傳遞與統計事宜。 

 

  



 

附錄 11、金門縣水災應變參考水位站位置及警戒水位表 

站碼 站名 水系 位置 
一級警戒水

位(公尺) 

二級警戒水

位(公尺) 

三級警戒水

位(公尺) 
97TM2-X 97TM2-Y 

無         

 

  



 

附錄 12-1、經濟部移動式抽水機運用及維護管理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 92 年 11 月 4 日經水防字第 09233002541 號函頒 

中華民國 94 年 1 月 24 日經水防字第 09433000080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95 年 2 月 21 日經水防字第 09533000110 號函修正 

一、 經濟部(以下簡稱本部)為效率化運用調度、制度化維護管理移動式

抽水機(以下簡稱抽水機)，依據水災災害防救業務計畫防救災整備

規定，訂定本要點。 

二、 本要點適用範圍包含本部所屬機關、內政部、直轄市、縣(市)政府

及鄉(鎮、市、區)公所等所有之抽水機。 

三、 抽水機以財產所有機關為管理機關；以實際控制運用之機關(構)、

法人、團體為使用單位。 

前項管理機關應負責抽水機之維護及更新，使用單位應負責抽水機

之操作、保管及運轉油料供應。 

四、 使用單位應將抽水機編號、型式、管理機關名稱、使用單位名稱、

保管地點及專責保管人員姓名暨聯絡電話等基本資料依附表一格

式建檔，於每年汛期前送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彙轉本部水利署。 

使用單位為本部水利署所屬機關者，應於前項規定期限前，將基本

資料逕送本部水利署。 

本部水利署應將前二項彙整資料建置成資料庫，提供防救災單位運

用。 

五、 抽水機資料有異動或其他狀況時，管理機關及使用單位應通報本部

水利署。 

使用單位於颱風豪雨期間，應將抽水機運用狀況依附表二格式定時

通報轄管水災災害防救業務業務主管機關之應變中心或小組。 

六、 直轄市、縣(市)政府於每年汛期前，應參考淹水潛勢分析及歷年淹

水事件，完成抽水機預佈規劃，納入水災危險潛勢地區保全計畫，

並報本部備查。 

七、 抽水機運用時機如下： 

(一) 中央氣象局發布豪、大雨特報或海上或海上陸上颱風警報期間之淹



 

水或缺水事件。 

(二) 旱災期間缺水事件。 

(三) 政府機關、行政法人及公法人業務範圍之淹水或缺水事件。 

(四) 非屬上述第一款至第三款情形，但因事涉多數人公益或影響民眾生

活之重大淹水或缺水事件。 

抽水機應以運用於重大災害搶救為優先。 

八、 抽水機運用之種類如下： 

(一) 待命：使用單位因應災害潛勢，將抽水機上車，以便隨時出動。 

(二) 出勤：使用單位依第七點所列事件，派遣抽水機進行抽水作業，且

於完成抽水作業後歸建。 

(三) 調用：管理機關或使用單位依第七點所列抽水事件，派遣抽水機長

期協助其他政府機關、行政法人或公法人作業。 

(四) 調度：管理機關或直轄市、縣（市）政府基於整體災害搶救需要，

指派抽水機進行待命、出勤或調用之作業。 

使用單位因其他單位申請派遣支援之抽水機出勤時間超過 6個月以上

時，得將該抽水機之申請支援單位變更為其使用單位。 

九、 颱風豪雨應變期間，抽水機待命及出勤之調度原則如下： 

(一) 警報發布後，警戒區內使用單位得依權責考量、管理機關通報、本

部或本部水利署應變小組通報，預佈抽水機，並維持適當抽水機組

待命，待命之抽水機一旦接獲淹水災害通報後，應於十分鐘內，出

勤抽水作業。 

(二) 各級水災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接獲災情資訊後，應依權責通報使

用單位，視災情狀況出動抽水機救災。 

(三) 使用單位自有抽水機組不足以因應災情時，得申請轄管水災災害防

救業務主管機關調度支援。 

(四) 各管理機關及使用單位接獲行政院災害防救委員會(中央災害應變



 

中心)、本部(本部災害應變小組)、本部水利署(本部水利署災害應變

小組)通報，調度其所有或使用之抽水機時，非有正當理由不得拒絕，

且應儘速將調度所需抽水機運至指定地點，向指定單位、人員報到。 

(五) 第三款之支援申請，如係重大緊急事件，得跨級申請之。但應副知

轄管水災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 

抽水機出勤後，使用單位應立即將出勤、預定抵達抽水地點、啟動抽

水作業時間、操作人員姓名及聯絡電話回報轄管水災災害防救業務主

管機關，並副知本部或本部水利署應變小組。 

十、 非屬颱風豪雨期間，抽水機待命、出勤及調用之調度，由各管理機

關或使用單位自行為之，惟不得影響防災緊急調度。 

為因應災害或緊急事件需求之調度者，其調度原則依第九點規定。 

十一、 依第九點規定申請支援之抽水機，申請單位應提供出勤地點、災害

情形、受災範圍、排放地點、所需機組數量及型號、報到地點、受

理報到人員連絡資料（含姓名、電話、職稱），並供應運轉油料及人

員餐飲。 

抽水機依第九點待命及出勤期間，不得採用任何方式將抽水機組或

其附件固定，減損機組機動救災之功能。 

十二、 使用單位應製作抽水機運作及淹水災情歷程資料備查。 

各級水災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應隨時派員查核、督導抽水機作業

情形。 

十三、 依第九點申請支援之申請單位，應於災害減輕或消除後，立即歸還

抽水機。但管理機關或使用單位認為無支援必要時，得主動召回抽

水機，並告知申請單位。 

前項使用單位應確認歸還之抽水機設備完整且功能正常。如有故障

或損壞，申請單位應負責修復；無法修復時，應負責賠償。 

十四、 抽水機出勤時應由公務人員專責監控；一處淹水或缺水地點，至少

應由一位專責人員隨同出勤。 

前項專責人員，原則由使用單位派遣，惟經協調得由申請單位派遣



 

之。 

第一項淹水地點範圍，一處最大以一村(里)為限。但依其範圍專責

人員足以掌控抽水機之運作使用者，不在此限。 

支援直轄市、縣（市）政府之抽水機，報到後，申請之直轄市、縣

（市）政府應變中心指揮官應指派第一項之專責人員；惟同一淹水

處跨兩以上直轄市、縣（市）者，由本部水利署指派所屬機關人員

擔任第一項之專責人員。 

十五、 管理機關每年應編列抽水機維護保養經費。 

抽水機於防汛期間發生故障時，管理機關得協調使用單位先行墊付

修理。 

十六、 管理機關應指派專人負責機組設備維護保養等工作，定期辦理所有

抽水機之維護保養工作，並記錄保養、運轉資料備查。 

管理機關及使用單位之維護保養工作得委外辦理。 

十七、 使用單位應指派專人負責機組設備管理、運轉及保管等工作。 

十八、 本部得定期督導各管理機關及使用單位就抽水機之運用、維護管理

紀錄及維護保養經費編列情形，並納入年度防災績效考評。經本部

評選優良者，得建議予相關人員適當之獎勵。 

  



 

附錄 12-2、經濟部淹水災害通報作業要點 

97 年 12 月 10 日經水字第 09704606470 號函 

98 年 4 月 10 日經水授字第 09820221580 號函 

一、 經濟部(以下簡稱本部)為使本部水利署暨所屬機關、內政部、行政

院農業委員會以及各直轄市與縣(市)政府辦理水災災害防救業務計

畫(以下簡稱水災防救計畫)之災情蒐集及通報作業有所依循，特訂

定本要點。 

二、 各級水災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應蒐集及查證淹水災情，並立即通

報相關權責機關，進行救災作業。 

三、 各級水災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應建立水利單位人員巡察、民眾傳

遞、媒體監看及其他通報機制，並得建立防汛隊等多元化災情蒐集、

查報管道，以及時掌握淹水災害災情。 

四、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於每年防汛期前，完成災害應變中心淹水災

情巡察、通報及查證人員編組，並報本部備查。 

鄉(鎮、市、區)公所應於每年防汛期前，完成災害應變中心淹水災

情巡察、通報及查證人員編組，並報直轄市、縣(市)政府備查。 

五、 前點編組人員之職掌如下： 

(一) 災情巡察人員：巡察轄管範圍，主動察覺災情。 

(二) 災情通報人員：通報災情予權責機關。 

(三) 災情查證人員：確認由民眾傳遞及媒體傳播災情之正確性。 

六、 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應依水災防救計畫及第三點規定，於轄區內易

積淹水鄉(鎮、市、區)組成防汛隊，協助淹水災情巡察、通報及查

證作業。 

前項防汛隊得併同於依河川管理辦法規定組成之防汛搶險隊，亦得

優先由直轄市、縣(市)轄區內之義警民防組織、巡守隊、救難組織

編成。 

七、 防汛隊應協助直轄市、縣(市)政府執行下列任務： 



 

(一) 轄區內水情與淹水災情之巡察、查證及通報作業。 

(二) 轄區內水利設施之巡察。 

(三) 轄區水利設施防汛搶險工作之執行。 

八、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定期辦理淹水災情巡察、查證、通報人員及

防汛隊隊員之教育訓練及演練。直轄市、縣(市)政府應於每年汛期

後，辦理淹水災情巡察、查證、通報人員及防汛隊與其隊員之成效

考核。考核優異者得報經本部覆核後，由本部發給獎金及獎狀之鼓

勵。 

前項考核要點由直轄市、縣(市)政府依權責訂之；覆核及獎勵要點

由本部另訂之。 

九、 各級政府機關為蒐集災情應設置災情通報專線,提供民眾主動告知

或其他單位（機構）通報災情。 

十、 直轄市、縣(市)政府、鄉(鎮、市、區)水災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蒐

集之災情資訊，應依附件一格式彙整後，屬市區排水（含下水道）

淹水災害者，應通報內政部；屬農田灌溉排水及野溪淹水災害者，

應通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屬河川、區域排水淹水災害者，應通報

本部。 

前項淹水災害屬通報內政部及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者，應同時副知本

部，俾彙整通報行政院災害防救委員會。 

中央管河川及區域排水之淹水災害者，應由本部水利署所屬機關依

附件一格式彙整通報本部。 

十一、 內政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及本部於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一級及二級

開設期間應將彙整之災情，逕送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及本部應變小組

統籌運用。 

十二、 各級水災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自民眾告知、媒體監看或其他單位

(機構)通報知悉災情時，應立即指派或通知權責機關指派災情查證

人員或防汛隊隊員，依附件二格式進行查證作業。 



 

查證人員或防汛隊隊員應將查證結果，立即通報指派機關。經查災

情有誤時，權責機關應予澄清。 

十三、 各級水災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除應持續追蹤災情處置情形，及依

附件三格式填報災情處置情形外，並應依第十點規定程序通報行政

院災害防救委員會或依第十一點陳報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前項災情追蹤，俟災情排除或不影響交通與重要生活機能後，解除

列管。 

十四、 本要點所訂災情通報程序詳如附圖。 

十五、 本部應訂定業務督導計畫，於每年汛期前，督導及檢查直轄市、縣

(市)政府及本部水利署所屬機關，辦理淹水災情蒐集、通報及查證

業務之整備狀況與執行成效。 

 

  



 

附錄 12-3、各級政府災時對疏散撤離之作業分工事項表 

(行政院秘書處 99 年 8 月 16 日院臺忠字第 0990102203 號函) 

      單位 

 

執行內容 

中央政府 
縣(市) 

政府 

鄉(鎮、

市)公所 
村里 備註 

1.提供地方警戒資

訊 
◎ 

(給縣市) 

○ 

(給鄉鎮) 

○ 

(給村里) 
 含公路通阻與封橋封

路資訊 

2.劃定管制區 
△ 

(協助縣市) 

◎ 

(負責劃定) 

○ 

(協助縣市) 
 管制區禁止民眾進入

活動 

3.劃定應撤離村里  ○ 

(協助鄉鎮) 

◎ 

(負責劃定) 
  

4.建立應撤離名冊  △ 

(協助並確認) 

○ 

(綜整名冊) 

◎ 

(統籌負責) 

鄉(鎮、市)公所應調派

必要行政人力，協助村

里進行調查作業。 

5.收容場所準備 
△ 

(其他支援) 

○ 

(協助並確認) 

◎ 

(統籌負責) 
 含各類物資之整備 

6.提供交通工具 
△ 

(其他支援) 

◎ 

(統籌負責) 

○ 

(協助) 
  

7.下達疏散撤離命

令並通知應撤離

村里 

 ○ 

(協助鄉鎮) 

◎ 

(統籌負責) 

  

8.通知應撤離民眾   ○ 

(協助並確認) 

◎ 

(統籌負責) 

由警政、消防系統共同

協助村里辦理通知民

眾撤離事宜(含集合時

間及地點之通知)。 

9.回報中央疏散情

形 
 ◎ 

(統籌負責) 

○ 

(協助) 
 輸入 EMIC 災情系統 

10.通知民眾返家  △ 

(交通支援) 

◎ 

(統籌負責) 

○ 

(協助並確認) 
  

備註：◎-主辦、○-協辦、△-支援 

  



 

附錄 13、有關水災防災業務連續性計畫相關輔助資料補充 

參考圖 1-1 水災業務運持續計畫循環圖共分減災、整備、應變及復原等四面

向，如前一年度縣市轄管區域內遇有重大淹水事件，是否有相關精進、檢討

作為，如淹水調查、事件檢討報告、納入災害熱區、應變機制流程調整、強

化區域監測等可具體提初之報告說明資料，亦可參考 BCP 實際操作案例格

式，針對不同面項或項目進行說明，並將說明資料納入本計畫相關章節或於

第四章、附則第五、其他新增段落說明。 

BCP實際操作案例-以水利署第六河川分署於 108 年 0719豪雨為例 

面

向 

內容 時機 收集情報 防災行動 對象因應 實際操作-以

水利署第六河

川分署於 108

年 0719 豪雨

為例 

減
災
階
段 

1. 風

險 評

估 

定 期

規 劃

檢討 

中、高風險河

段 

水災危險潛勢

地區 

盤點河川中、

高風險河段與

鄰近河段水災

危險潛勢地區 

河川分署及縣

市政府提出分

年、分期風險

處理計畫 

依淹水潛勢圖

盤 點 防 汛 熱

點。 

2. 國

土 規

劃 檢

討 

定 期

檢討 

風險評估計畫 國 土 功 能 分

區、城市設計、

藍綠帶建設、

建築物設計納

入韌性城市的

理念 

適時調整國土

計畫、都市計

畫 

持續協助臺南

市、高雄市政

府 研 擬 臺 南

市、高雄市國

土計畫。 

3. 治

理 規

劃 或

規 劃

檢討 

定 期

檢討 

中央管河川及

區排治理規劃

(或規劃檢討) 

縣市管河川及

區排治理規劃

(或規劃檢討) 

 中央管-自行

辦理規劃檢討 

縣市管-建議

縣市政府辦理

規劃檢討 

視需要辦理中

央管河川及區

排 治 理 規 劃

( 或 規 劃 檢

討)，並補助地

方政府辦理相

關治理規劃檢

討。 

4. 治

理 工

程 及

應 急

工程 

定 期

檢討 

中央管河川及

排水治理計畫 

縣市管河川及

排水治理計畫 

盤點鄰近水災

危險潛勢地區

可能淹水區域

之河川或區排 

中央管-自行

辦理治理工程 

縣市管-建議

縣市政府辦理

治理工程 

統計至 108 年

7月 15日止，

在建工程計有

33件，施工跨

汛期者，均要

求做好防汛應



 

面

向 

內容 時機 收集情報 防災行動 對象因應 實際操作-以

水利署第六河

川分署於 108

年 0719 豪雨

為例 

已完成治理工

程及應急工程

盤點 

預定辦理治理

工程及應急工

程盤點 

針對淹水嚴重

地區、村落人

口聚集處、重

要 保 護 標 的

者，先行辦理

年 度 應 急 工

程。 

變措施，並儘

速於汛期前施

作至洪水位以

上。 

5. 河

川 及

區 域

排 水

等 疏

濬 管

理 

前 一

年 度

十 二

月 至

每 年

五 月

一 日

前 

中央管與縣市

管河川及排水

辦理： 

1.重要河川或

區排斷面測量 

2.擬定疏濬評

估計畫 

3.擬定年度疏

濬清淤目標量 

盤點鄰近水災

危險潛勢地區

可能淹水區域

之河川或區排 

中央管與縣市

管河川及排水

於汛期前完成

疏濬清淤目標

量 

107~108 年疏

濬預計 118 萬

立方，目前已

疏濬 158 萬立

方，進度超前。 

6. 水

利 構

造 物

安 全

檢查 

每 年

一 月

底 前

及 每

年 五

月 一

日前 

一月底前完成

定期檢查報告 

汛期前完成水

利建造物檢查 

盤點損壞、故

障致影響其功

能之水利構造

物 

河川分署及縣

市政府於汛期

前修復損壞、

故障之水利構

造物 

年初已完成檢

查，需立即改

善者，均於汛

期 前 完 成 改

善，水利署並

於 108 年 4 月

10 日前完成

複查。 

7. 健

全 水

情 及

災 情

資 訊

網絡 

每 年

五 月

一 日

前 

水情災情監測

與 監 控 設 施

(如水位雨量

站、水位站及

CCTV 站等)盤

點、災害緊急

應變系統維護 

水情災情監測

與監控設施檢

修及災害緊急

應變系統維護 

完成水情監控

設施檢修及災

害緊急應變系

統維護 

水 文 測 站 部

分，目前 28站

水位站、11站

雨量站、25站

即時影像站，

其功能全數正

常。 

8. 媒

體 宣

導 

每 年

十 一

月 底

前 

選 擇 平 面 媒

體、廣告露出

管道 

辦理防災宣導

廣告 

推廣民眾防災

避災工具及相

關水情資訊服

務 

適時透過媒體

進行宣導。 

9. 提

升 企

業 防

每 年

五 月

企 業 防 災 規

劃、軟硬體防

護措施、員工

輔導企業建立

防災應變計畫 

推動提升企業

防洪韌性 

未來將持續精

進。 



 

面

向 

內容 時機 收集情報 防災行動 對象因應 實際操作-以

水利署第六河

川分署於 108

年 0719 豪雨

為例 

洪 韌

性 

一 日

前 

因應能力、防

災設備及缺水

時自行供水能

力 

10. 提

升 關

鍵 基

礎 設

施 防

洪 韌

性 

每 年

五 月

一 日

前 

基礎設施收容

安置規劃、洪

災預警系統、

資訊保護周全

計畫、提升蓄

排水作為等 

評估提升關鍵

基礎設施防洪

韌性 

推動提升關鍵

基礎設施防洪

韌性 

已於規劃報告

完成疏散避難

路線，並提供

地方政府研擬

水 災 保 全 計

畫。 

整
備
階
段 

1. 災

防 演

練 及

教 育

訓練 

每 年

五 月

一 日

前 

「水災危險潛

勢地區保全計

畫」 

演練水災保全

計畫 

辦理防汛教育

訓練 

河川分署及縣

市政府依擬定

保全計畫進行

災防演練及教

育訓練 

臺南市政府及

高雄市政府分

別於 108 年 4

月 11 日、3月

28 日民安 5 

號演習中辦理

防汛演練，有

關防水擋板已

納 入 防 汛 演

練。 

2. 防

汛 設

備 及

備 材

整備 

每 年

五 月

一 日

前 

盤點轄區防汛

備材數量及需

求 

河川分署完成

防汛設備及備

材整備 

清查補足防汛

備材 

汛期前完成防

汛設備檢查、

清查 

完成防汛備料

檢查補充，有

太空包 1,806

個、各型防汛

混 凝 土 塊 共

25,089 個，分

別存放在 17

處防汛場供緊

急使用。並補

助台南市及高

雄市政府購置

防水擋板。 

3. 移

動 式

抽 水

機 整

備 

每 年

五 月

一 日

前 

盤點所轄移動

式 抽 水 機 位

置、數量及狀

態 

縣市政府及河

川分署完成所

轄移動式抽水

機整備 

縣市政府進行

檢查 

河川分署進行

檢查及至縣市

政府抽檢 

完成移動式抽

水機整備，現

有大型移動式

抽水機 5 台

妥善率  100



 

面

向 

內容 時機 收集情報 防災行動 對象因應 實際操作-以

水利署第六河

川分署於 108

年 0719 豪雨

為例 

％，並已完成

開 口 契 約 發

包，將針對防

汛熱點進行預

布，再視地方

政府需求隨時

提供支援。 

4. 水

門、抽

水 站

及 滯

洪 池

巡 查

與 試

運轉 

每 年

五 月

一 日

前 

盤 點 所 轄 水

門、抽水站及

滯洪池位置、

數量及狀態。 

縣市政府及河

川分署完成所

轄所轄水門、

抽水站及滯洪

池整備，並確

認所轄水門、

抽水站及滯洪

池汛期前排放

量、抽水量及

滯洪量及操作

水位等相關資

訊。 

縣市政府進行

檢查 

河川分署進行

檢查及至縣市

政府抽檢 

預先通知轄區

市政府針對滯

洪池 25處【高

雄市滯洪池共

13 處(滯洪量

約  297 萬

噸)，臺南市共

12 處(滯洪量

約 270 萬

噸)】並預先放

空水量至呆水

位、抽水站水

路保持通暢。

並通知水門維

護廠商加強戒

備，於應變期

間按規定加強

巡查回報。 

5. 自

主 防

災 社

區 動

員 

每 年

五 月

一 日

前 

盤點防災社區

人員、災害通

報網路及防汛

資源 

汛期前防災演

練 

自主防災社區

完成汛期前防

災演練，完成

製作災害通報

網路、防汛器

材盤點及防災

地圖 

應變成立通知

志工協助巡查

回報，提供即

時水情，並持

續協助台南市

及高雄市政府

成立水患自主

防災社區。 

6. 提

升 外

籍 人

士 防

每 年

五 月

一 日

前 

盤點防災資訊

國際語言版本 

針對外籍居民

或旅客提供外

語版本防救災

資訊 

推動提升外籍

人士防災能力 

未來將持續精

進。 



 

面

向 

內容 時機 收集情報 防災行動 對象因應 實際操作-以

水利署第六河

川分署於 108

年 0719 豪雨

為例 

災 能

力 

應
變
階
段 

1. 防

汛 整

備 會

議 

發 布

豪 大

雨 特

報 或

海 上

颱 風

警 報

後 

中央氣象署天

氣預報 

淹水潛勢圖 

防汛熱點 

歷史淹水範圍

資料庫 

召開防汛整備

會議 

水利建造物、

復建工程、在

建工程、防汛

缺口、抽水站

水門、滯洪池、

抽水機等防汛

機具、備料及

各項資通訊系

統的整備與檢

測 

由水利署召開

防 汛 整 備 會

議。 

2. 應

變 小

組 開

設 

發 布

豪 大

雨 特

報 或

海 上

颱 風

警 報

後 

中央氣象署天

氣預報 

淹水潛勢圖 

防汛熱點 

EMIC 通報 

歷史淹水範圍

資料庫 

召開防汛工作

會議 

召開情資研判

會議 

 

依據天氣預報

即淹水潛勢圖

及歷史淹水範

圍資料庫推估

本次事件可能

防汛熱點預為

研擬因應措施 

由水利署召開

防 汛 工 作 會

議、情資研判

會議。 

3. 移

動 式

抽 水

機 調

度 

發 布

豪 大

雨 特

報 或

海 上

颱 風

警 報

後 

中央氣象署天

氣預報 

淹水潛勢圖 

防汛熱點 

EMIC 通報 

歷史淹水範圍

資料庫 

防汛熱點巡查 縣市政府移動

式 抽 水 機 出

勤，不足時由

鄰近地區或縣

市支援；必要

時可向河川分

署申請支援移

動式抽水機 

移動式抽水機

已安裝 GPS 即

時監控系統，

可即時掌控調

度支援現況。 

4. 淹

水 潛

勢 地

區 民

眾 撤

離 

依 淹

水 警

戒、河

川 水

位 警

戒 及

水 庫

放 水

警戒 

中央氣象署天

氣預報 

淹水潛勢圖 

防汛熱點 

EMIC 通報 

歷史淹水範圍

資料庫 

依淹水警戒、

河川水位警戒

及水庫放水警

戒 

分級採取勸告

撤離或強制撤

離 

透過行動水情

APP、行動電話

簡訊或市話語

音服務等多重

管道通知警戒

地區之民眾及

社福機構等，

以利其能即時

應變或疏散撤

離 

防洪預警系統

協力廠商於應

變小組開設後

進 駐 提 供 水

情;並將持續

與相關防災單

位保持密切聯

繫（臺南市政

府、高雄市政

府、水利署南



 

面

向 

內容 時機 收集情報 防災行動 對象因應 實際操作-以

水利署第六河

川分署於 108

年 0719 豪雨

為例 

分 級

採 取

勸 告

撤 離

或 強

制 撤

離 

區水資源局、

相關水利會及

轄 內 橋 梁 單

位）。 

5. 防

汛 缺

口、破

堤 案

件 應

變 

海 上

颱 風

警 報

發 布

後 

防汛缺口及破

堤案件資料 

封堵防汛缺口 

施工機具及材

料撤離河道 

河川分署縣市

政府掌握防汛

缺口及派員巡

查確認 

丹 娜 絲 颱 風

前，轄區內 3

處防汛缺口經

查核皆符合規

定。 

6. 滯

洪 池

水 位

預降 

海 上

颱 風

警 報

發 布

後 

滯洪池管理單

位及通訊錄 

通知管理單位

預降滯洪池水

位 

河川分署及縣

市政府派員巡

查確認 

預先通知轄區

市政府針對滯

洪池 25處【高

雄市滯洪池共

13 處(滯洪量

約  297 萬

噸)，臺南市共

12 處(滯洪量

約 270 萬

噸)】並預先放

空水量至呆水

位、抽水站水

路保持通暢。 

7. 災

情 通

報 

海 上

颱 風

警 報

發 布

後 

災害通報網路 

EMIC 通報 

掌握災情回報

並記錄，緊急

應變事件立即

於水利署災害

緊急應變系統

填報及上傳速

報單 

河川分署會同

縣市政府人員

現 場 勘 查 災

情，研擬影響

範圍、應變對

策並即時回報 

應變成立通知

志工協助巡查

回報，提供即

時水情。並依

EMIC 通報，現

場勘查以掌握

災情。 

8. 搶

修險 

災 情

通 報

後 

搶修險機具、

人員及備料 

搶修險防止水

利設施損壞險

象擴大 

河川分署及縣

市政府立即啟

動搶修險工作 

搶修險開口契

約皆已發包，

若災情發生將

儘速啟動搶修

險工作。 



 

面

向 

內容 時機 收集情報 防災行動 對象因應 實際操作-以

水利署第六河

川分署於 108

年 0719 豪雨

為例 

9. 淹

水 災

害 調

查 

積

( 淹 )

水 達

30 公

分 以

上 且

達 一

定 規

模 淹

水 災

害 

水情資料及降

雨分析成果、

淹水災害訊息 

啟動淹水調查 

提報「淹水初

步 調 查 報 告

單」 

各河川分署撰

寫淹水災害初

步調查報告 

0719 豪雨災

害發生隨即啟

動淹水調查，

提報淹水初步

調查報告單。 

10. 重

大 輿

情 蒐

集 回

應 

新 聞

發 布

12 小

時內 

電視、網路新

聞、報紙新聞 

針對轄管錯誤

報導或重大輿

情事件，即時

回應或澄清 

河川分署緊急

應變中心收集

相關新聞資訊 

針對媒體報導

或輿論，將即

時發布新聞稿

澄清。 

復
原
階
段 

1. 儘

速 恢

復 維

生 系

統 供

應 能

力 與

民 眾

生活 

災 後

一 周

內 

電力、交通、

瓦斯、通訊、

衛生保健短缺

情形 

儘速恢復維生

系統供應能力 

緊急應變中心

各單位代表持

續追蹤恢復供

應期程 

0719 豪雨降

雨過後淹水情

形亦已快速消

退。 

2. 淹

水 調

查 報

告 

災 後

一 周

內 

水情資料及降

雨分析成果、

淹水災害訊息 

製作淹水調查

報告 

依據水情資料

及降雨分析成

果、淹水災害

訊息，並比對

歷史淹水資料

完成淹水調查

報告 

水利署水利規

劃試驗所彙整

河川分署初步

淹 水 調 查 報

告，已完成淹

水調查報告。 

3. 復

建 工

程 或

疏濬 

災 後

一 個

月 

盤點受損水利

建造物辦理搶

修、搶險等復

建工程 

依淹水調查報

告成果辦理規

劃檢討、工程、

或疏浚 

河川分署或縣

市政府編列預

算辦理或補助

縣市政府辦理 

依淹水調查報

告建議事項研

擬改善方案。 



 

面

向 

內容 時機 收集情報 防災行動 對象因應 實際操作-以

水利署第六河

川分署於 108

年 0719 豪雨

為例 

4. 災

後 檢

討 

災 後

三 個

月 

防災應變總結

報告 

檢 討 災 害 預

防、災害整備、

災害應變、災

後復原等過程 

研擬災害檢討

報告 

未來將持續精

進。 

 

  



 

金門縣水災業務持續計畫(BCP)(草案) 

基本資料 

單位名稱 
金門縣政府 

地

址 

金門縣金城鎮民生路 60 號 

082-318823 

業務持續方針 將人員及其家人生命安全放為首位 

為了迅速且有效地執行災害應變行動，同時持續辦理民

眾生活不可或缺的一般業務，根據人員可動員狀況，確

定初期啟動業務、災害應變業務，無法中斷或需迅速恢

復的一般業務，以及高優先度的復原業務與需早期執行

的預防性業務。 

業務持續目標 確保颱風豪雨期間災情查通報工作執行 

主要協力團隊(廠商) 紀揚營造有限公司(開口搶險)、國立屏東科技大學(防災

社區)、環宇事業有限公司(水情設備) 

 

2. 由災害地圖考量 BCP 的啟動條件 

請確認災害地

圖，並在單位

所在地可能發

生的災害風險

旁標記「V」 

v 地震  海嘯 

v 洪水、暴潮(外水積淹) v 內水積淹 

 土砂災害 v 土壤液化 

 

單位 BCP

啟動條件 

地震 觀測到震度 7.5 以上情況 

水災 轄區內日雨量達  200  mm以上狀況 

 

  



 

3. BCP 啟動時的組織體制 

人員彼此溝

通方法 

 email     社群網路(如 LINE)      電話 

 其他(                      ) 

BCP 負責人

(或指揮管) 

陳福海縣長 

※當指揮官無法

到場，由代理人

擔任指揮官 

※如委任一位以

上代理人需註明

順位 

李文良副縣

長(第一順位) 

陳世保秘書

長(第二順位) 

○1 訊息負責

人 

收集最新的災害

及損害相關資

訊，並進行對內

對外的信息發

佈。 

主要負責人： 

許績鑫處長 

次要負責人： 

陳明梨科長 

○2 供應負責

人 

在發生災難或業

務中斷時，就人

員的民生需求採

取行動。 

主要負責人： 

許慧婷處長 

次要負責人： 

蔡欣怡科長 

○3 預算負責

人 

管理災難發生時

的預算需求。(例

如：設備恢復費

用、現金流等）。 

主要負責人： 

王崑龍處長 

次要負責人： 

卓玥涵科長 

○4 現場負責

人 

考慮到現場的業

務連續性目標，

就災難發生時的

初步應變和恢復

措施採取行動。

(緊急呼叫、安全

確認、急救和救

援）。 

主要負責人： 

陳家輝 

代理處長 

次要負責人： 

陳全和科長 

○5 特殊任務

負責人 

前四項的角色和

職責範圍以外的

事項委任 

主要負責人： 

呂英華局長 

次要負責人： 

林政宏科長 

 上班時間外

且發生災

害，可優先

到場人員 

陳全和科長、劉仲淵技佐、趙晉妤辦事員 



 

備援 

辦公據點 

金門縣政府工務處 

金門縣金城鎮民生路 79 號 

082-312751 

避難地點 
金門縣立體育館 

(金門縣金城鎮民族路 261 號) 

避難處所 
金門縣立體育館 

(金門縣金城鎮民族路 261 號) 

 

4. 災害發生時的上班與返家機制 

 原則(適用範圍) 其他特殊原則 

上班/返家期間發生災害 

 （上班時）原則上在家

等候或返回自家。如果

離工作地點很近，可就

去工作地點。 

 在車站等地時，遵循

大眾交通工具指示。如

長時間沒有去處，則前

往避難所等地避難。 

 如在工作場所外，務

必與單位保持聯絡。 

 

上班時間以外發生災害

(例如休假日) 

 待在家裡 

 優先考慮人身安全，

「上班時間外且發生

災害，可優先到場人

員」回單位報到。 

不屬於 「上班時間外且

發生災害，可優先到場人

員 」員工必須留在家中，

直到指揮官提出指示。 

 

  



 

5. 儲備物資 

儲備物

資 

儲備完

成檢查 
每人需求量 

員工數

(人) 

最低限

度必要

儲備量 

保管

場所 

飲用水 
 1 日 3 公升 

x3 日

= 
9 公升 

100 900 公

升 

金 門

縣 消

防局 食物 
 1 日 3 餐 

x3 日

= 
9 餐 

100 
餐 

 

6. 從啟動 BCP 到恢復的時間 

 負責人 首要處理事務 
次要處理事

務 

必要預防措

施 

員工的安全

確認 

錢忠直

處長 

從高風險作業場

所進行安全確認，

並確認是否有受

傷者。(包括在家

或外出工作的員

工) 

若有負傷者，

則進行救護

或協助通報。

若有二次災

害的危險性，

則進行避難

場所的避難

引導 

➢ 建立安全

確認方式 

➢ 部署個人

保護和救

援設備 

➢ 確保疏散

路線安全 

單位受災狀

況掌握 

王中聖

處長 

確認單位建物及

其內的設備機器，

以及鄰近建物等

損害情況 

若有負傷者，

則進行救護。

若有二次災

害的危險性，

則進行避難

場所的避難

引導 

➢ 部署個人

保護和救

援設備 

➢ 確保疏散

路線安全 

主要協力團

隊(廠商)受

災狀況掌握 

陳家輝 

代理處

長 

確認主要協力團

隊(廠商)名單，並

確認主要協力團

隊(廠商)是否在災

區範圍內，如有受

災則蒐集災害資

訊 

與協力團隊

(廠商)聯繫，

有遭受損害

則商討後續

處置機制 

建立備援應

變策略、替代

廠商等 



 

以業務持續

性目標為基

礎的早期恢

復措施 

陳家輝 

代理處

長 

確認業務持續目

標所需的運作資

源（人、設備、經

費、資訊）是否受

到影響 

復原應變應

以達成業務

持續性目標

為首要任務 

➢ 業務持續

目標的單

位內部宣

導 

➢ 業務持續

目標相關

的經營資

源的盤點

整理 

 

 


